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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 

本 研 究 目 的 ： 在 探 討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成

績 之 差 異。研 究 對 象：為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以

全 國 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 歲 決 賽 前 8 名 運 動 員 為 例 ， 平 均 身 高

1 6 3 . 1 5 ± 6 . 2 9 公 分 ， 平 均 體 重 5 0 . 7 5 ± 4 . 3 7 公 斤 。 研 究 方 法 ：

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， 利 用 比 賽 事 後 分

析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研 究 對 象 的 各 變 項 分 佈 ；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 及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來 考 驗 8 名 運 動 員 的 成 績 差 異 再 以

S c h e f f e 法 及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研 究 結 果 ： 一 、 前 8 名

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差 異 經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品 勢 1 的 技 術（ F  =  9 . 1 8 4， p  <  . 0 5）、 表 現（ F  =  6 . 0 1 6，

p  <  . 0 5）及 品 勢 2 的 技 術（ F  =  5 . 7 1 4， p  <  . 0 5）達 顯 著 差 異 ；

而 品 勢 2 表 現 部 份 未 達 顯 著（ F  =  . 4 0 3，p  >  . 0 5），再 以 S c h e f f e

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二 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（ 一 ）

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達 顯 著 （ t  =  2 . 3 8 3， p  <  . 0 5），

事 後 比 較 ， 品 勢 1 成 績 高 於 品 勢 2。（ 二 ）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

之 技 術 及 表 現 成 績 之 差 異 1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部 份 差

異 達 顯 著 （ t  =  3 . 7 2 5， p  <  . 0 5）， 事 後 比 較 ， 技 術 部 份 品 勢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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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績 高 於 品 勢 2。 2、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及 2 在 表 現 部 份 顯

示 未 達 顯 著 （ t  =  . 6 1 9， p  >  . 0 5）。 研 究 結 論 ： 一 、 各 運 動 員

積 分 總 成 績 （ 一 ） 品 勢 1 -高 麗 技 術 與 表 現 達 顯 著 。（ 二 ） 品

勢 2 -金 剛 技 術 達 顯 著 ， 表 現 未 達 顯 著 。 二 、 各 運 動 員 前 後 兩

次 演 繹 品 勢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且 品 勢 1 -高 麗 高 於 品 勢 2 -金 剛 。

三 、 整 體 總 成 績 隨 著 編 號 遞 增 而 遞 增 ， 整 體 而 言 品 勢 1 分 數

高 於 品 勢 2。四、總 成 績 同 分 時，依 表 現 部 份 分 數 高 者 獲 勝 。

因 此 表 現 的 成 績 高 低 與 否 為 影 響 比 賽 勝 負 的 直 接 關 鍵 。 五 、

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，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-高 麗 運 動 員 演

繹 差 異 較 大。第 二 指 定 品 勢 2 -金 剛 運 動 員 演 繹 時 差 異 處 不 盡

相 同 ， 有 6 名 運 動 在 金 剛 防 禦 ； 有 5 名 運 動 員 在 山 型 擋 ； 有

一 半 運 動 員 在 大 鉸 鏈 處 被 扣 分 ， 由 此 可 驗 證 金 剛 品 勢 著 重 平

衡 與 穩 定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跆 拳 道 品 勢 、 高 麗 品 勢 、 金 剛 品 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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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ducation and Sport. 
 

Abstract 

 
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: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the 2011 World 

Taekwondo Poomsae trials results. Subjects: qualifying for the 2011 World Taekwondo 
Poomsae Championship for instance top 8 of female final (age 14-18), the average 
height of 163.15 ± 6.29 cm, with an average weight of 50.75 ± 4.37 kg. Methods: 
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he SPSS for the windows 12.0, using a post hoc analysis of 
the game, description of the vari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statistical study; one-way 
ANOVA analysis and paired samples t test to the test of the difference of 8 athletes to 
Scheffe method and LSD post hoc comparisons. The results: First, the top 8 athletes 
final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s potential points total score difference through one-way 
ANOVA analysis of the product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y (F = 9.184, p <.05), 
performance (F = 6.016, p <.05) and poomsae 2 (F = 5.714, p <.05) significant 
differences; poomsae performance and the majority of less than significant (F = .403, p 
> .05), and then compare afterwards with post hoc Scheffe method. Second, the scores of 
the final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 potential difference, A: final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 
potential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significant (t = 2.383, p <.05), post hoc comparison, 
product potential scored higher than product potential. B: the difference of the second 
specified in the final product potential and performance (1) scores, the second specified 
in the final product potential part of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t (t = 3.725, p <.05), post 
hoc comparison, the technical part of the product potential scored higher than poomsae 
2. (2) 1 and 2, not significant (t = .619, p > .05) in the performance part of the show, the 
final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 potential. Conclusion: First, athletes points total score (1) 
product potential – koryo poomsae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. (2) the 
product potential – kumgang poomsae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, the performance is not 
significant. Second, each athlete before and after the two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omsa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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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gnificant difference, and product potential – koryo poomsae is higher than the product 
potential 2 – kumgang poomsae. Third, the overall total score with the number 
incrementing increase, a fraction of the whole product potential than poomsae. Fourth, 
total score with time-sharing,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part of the high score wins. 
Performance results is high or low for the game-winning direct key. Final, athletes in the 
final process performance differences, the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 potential – Koryo 
poomsae athletes quit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. Second specified product potential - the 
difference w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Kumgang poomsae athletes at different, there are 
six athletes in the Kumgangmakki; block of five athletes in the Santeulmakki; half of 
the athletes be penalized in the Kheun doltgeogwi, which verifies the kumgang poomsae 
emphasis on balance and stability. 
 
Keywords: taekwondo poomsae, koryo poomsa, kumgang poomsa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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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 

 在 此 章 節 中 共 分 為 五 部 份，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、第 二 節 研 究  

動 機 、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、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及 限 制 、 第 五 節 名

詞 操 作 性 定 義 ， 分 述 如 下 。  

 

第一節  研究背景  
 

跆 拳 道 於 臺 灣 的 運 動 發 展 史 中，由 早 期 嚴 格 的 軍 隊 訓 練 ，

而 慢 慢 擴 展 至 民 間 的 健 身 運 動 ， 並 成 為 目 前 國 內 武 術 運 動 項

目 道 館 分 佈 最 多 的 一 項 運 動 ， 所 以 跆 拳 道 運 動 常 給 人 一 種 先

入 為 主 的 觀 念 ， 即 是 在 比 賽 場 中 相 互 攻 擊 及 表 現 速 度 力 道 的

一 種 野 蠻 遊 戲 （ 劉 豐 源 、 洪 谷 松 ， 2 0 0 0） 。 2 0 0 3年 國 際 跆 拳

道 總 會 為 了 防 止 此 刻 版 印 象 限 制 了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發 展 ， 於 該

年 1 1月 新 增 了 武 藝 競 賽 項 目，其 中 包 含 品 勢 ( P o o m s a e )、防 身

術、擊 破 等，開 始 著 重 跆 拳 道 運 動 力 與 勁 的 藝 術 性（ 劉 昭 晴 、

李 建 興 ， 2 0 0 5） 。 謝 輝 （ 2 0 0 8） 指 出 武 術 運 動 以 技 擊 為 主 要

內 容 ， 利 用 套 路 和 格 鬥 成 為 運 動 形 式 ， 注 重 內 外 兼 收 的 民 族

傳 統 體 育 項 目 。 又 提 及 到 武 術 運 動 要 如 同 太 極 拳 要 求 要 有 太

極 胸 懷 ， 心 要 像 宇 宙 般 寬 大 ， 能 有 高 尚 之 武 德 ， 包 容 萬 物 ，

形 成 兼 容 的 品 德 。  

跆 拳 道 (  T a e K w o n D o  )是 當 今 大 家 耳 熟 能 詳 的 武 術 之 一 ，

古 稱 為 「 跆 跟 」 、 「 花 郎 道 」 ， 是 起 源 於 古 代 朝 鮮 的 民 間 武

藝 ， 在 幾 千 年 朝 鮮 文 化 的 薰 陶 下 ， 有 著 鮮 明 的 民 俗 特 色 。 因

此 不 得 不 簡 述 源 自 於 朝 鮮 三 國 、 高 麗 、 李 朝 等 的 跆 拳 道 發 展

歷 史（ 如 表 1 - 1），由 最 初 的 高 句 麗 壁 畫 一 直 演 變 到 選 士 制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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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跆 拳 道 的 技 法 相 結 合 。  

表 1 - 1  跆 拳 道 發 展 歷 史  

 

資 料 來 源：俞 繼 英 主 編（ 2 0 0 5）；葉 霽 翔（ 2 0 0 0）；盧 熙 直 、 

鄭 燦 謨 （ 1 9 9 6） ； 本 研 究 整 理  

劉 怡 伶（ 2 0 0 8）指 出，品 勢 的 表 現 於 跆 拳 道 運 動 中 較 為 靜

態 ， 經 過 歷 代 武 士 之 傳 承 與 創 造 ， 形 成 了 整 套 程 式 化 的 表 演

技 巧 ， 依 據 所 規 定 的 動 作 及 不 同 向 度 ， 展 現 出 力 與 美 的 動 作

流 程 。 依 據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規 範 中 ， 初 學 者 從 白 帶 開 始 涉 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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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練 習 的 太 極 一 章 至 太 極 八 章 ， 按 照 八 卦 之 乾 、 兌 、 離 、

震、巽、坎、艮 與 坤 等 卦 位，各 成 一 個 型 場。進 入 黑 帶 以 後 ，

將 繼 續 修 習 高 麗 、 金 剛 、 太 白 、 平 原 、 十 進 、 地 跆 、 天 拳 、

漢 水 與 一 如 等 品 勢 。 當 然 ， 欲 學 習 後 面 的 型 場 ， 代 表 涉 入 跆

拳 道 運 動 愈 深 ， 其 對 於 品 勢 之 意 含 能 夠 清 楚 的 表 達 。 換 句 話

說 ， 透 過 學 習 動 作 之 過 程 ， 能 夠 了 解 品 勢 之 意 涵 ， 進 而 展 現

每 一 個 型 場 賦 予 生 命 力 ， 而 非 制 式 化 的 比 劃 出 動 作 ， 是 武 德

養 成 中 最 佳 的 學 習 策 略 ， 由 內 涵 的 意 義 體 認 到 影 響 外 在 動 作

行 為 之 表 現 。  

由 於 跆 拳 道 品 勢 的 國 際 性 競 賽 諸 如 世 界 盃 即 將 邁 入 第 七

個 年 頭 ， 第 二 屆 亞 洲 盃 品 勢 競 賽 也 於 今 年 在 越 南 胡 志 明 市 舉

行 ，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（ W o r l d  T a e k w o n d o  F e d e r a t i o n， W T F）

所 舉 辦 的 品 勢 國 際 裁 判 講 習 及 複 習 也 逐 年 進 行 中 ； 相 信 隨 著

世 界 盃 及 亞 洲 盃 的 舉 行 ， 今 後 要 將 跆 拳 道 品 勢 推 進 奧 運 殿 堂

是 指 日 可 待 ； 然 而 國 內 的 品 勢 發 展 也 跟 隨 著 國 際 的 腳 步 在 往

前 邁 進 ，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各 縣 市 委 員 會 也 一 一 舉 辦 跆

拳 道 品 勢 講 習 、 培 訓 裁 判 等 制 度 ， 讓 教 練 與 運 動 員 可 以 循 最

正 確 的 觀 念 及 動 作 去 學 習 ， 這 也 意 味 著 因 著 少 子 化 的 緣 故 及

競 技 品 勢 不 用 與 對 手 互 相 踢 撃 來 取 分 ， 而 大 大 減 低 運 動 傷

害，因 此 參 與 品 勢 運 動 的 人 口 勢 必 會 愈 來 愈 多。鄭 大 為（ 2 0 0 9）

於 品 勢 大 致 上 劃 分 為 「 格 式 」 與 「 內 容 」 二 部 份 ， 其 中 ， 內

容 表 示 品 勢 系 統 名 稱 的 內 涵 ， 例 如 其 意 指 於 太 極 學 系 統 中 的

意 思 。 格 式 包 含 有 品 勢 線 、 準 備 姿 勢 、 喊 聲 、 動 作 群 以 及 格

式 哲 學 意 識 、 目 的 意 義 與 表 現 意 識 的 解 讀 。 依 據 世 盟 所 制 訂

的 品 勢 競 賽 規 則 可 知 評 分 標 準 為 二 部 份 ： 其 一 為 正 確 性 ， 基

本 分 數 為 5 . 0分 ； 其 二 為 表 現 度 ， 基 本 分 數 為 5 . 0分 ， 滿 分 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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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分 ， 採 用 扣 分 制 評 分 ， 比 賽 失 誤 、 扣 分 最 少 ， 即 得 高 分 ；

而 裁 判 則 必 須 依 據 規 範 完 全 了 解 各 章 、 各 型 之 動 作 與 技 巧 ，

才 能 做 出 最 正 確 的 評 分 判 別 扣 0 . 1或 0 . 5分 。 每 一 場 次 共 七 名

裁 判 ， 每 一 個 運 動 員 將 打 出 兩 個 指 定 品 勢 ， 而 每 一 位 裁 判 評

判 出 來 的 分 數 扣 除 最 高 與 最 低 ， 平 均 當 中 五 名 裁 判 的 給 分 即

為 該 運 動 員 的 得 分 ， 而 裁 判 也 可 彈 性 調 整 為 五 位 ， 評 分 扣 除

最 高 與 最 低 者，平 均 當 中 三 名 裁 判 的 給 分，即 是 該 員 的 得 分；

兩 個 品 勢 的 得 分 平 均 加 總 即 是 該 員 所 得 的 積 分 總 分 ， 若 積 分

總 分 相 同 者 ， 以 表 現 度 分 數 高 者 為 勝 。 經 由 上 述 評 分 規 則 的

分 析 可 知 ， 運 動 員 所 完 成 整 個 品 勢 的 格 式 與 內 容 和 最 後 積 分

有 非 常 緊 密 的 關 聯 。  

因 此 冀 望 可 以 透 過 本 研 究 的 分 析 後 ， 能 進 一 歩 了 解 國 內

在 跆 拳 道 品 勢 中 華 隊 選 拔 賽 中 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歲 組 決 賽 的 成

績 ， 並 可 將 結 果 提 供 給 國 內 競 技 品 勢 的 教 練 及 運 動 員 們 在 訓

練 及 競 賽 之 參 考 。  

 

第二節  研究動機  
 

跆 拳 道 是 目 前 世 界 上 非 常 普 及 的 一 項 武 術 運 動，這 項 運 動

的 特 性 是 源 自 於 韓 國 的 戰 技 武 術 ， 經 由 戰 事 中 的 展 現 ， 先 成

為 軍 事 外 交 的 工 具 ， 而 自 推 展 民 間 後 ， 技 術 化 、 運 動 化 、 規

則 化 不 斷 地 變 革 與 推 展 ， 使 得 人 口 普 及 ， 舉 辦 國 際 競 賽 的 交

流 ， 促 使 國 際 化 的 傳 播 與 認 識 ， 及 至 加 入 奧 運 ， 方 確 立 國 際

化 運 動 的 地 位（ 歐 陽 弘， 2 0 0 7）。鄭 大 為（ 2 0 0 9）認 為 自 跆 拳

道 成 為 奧 運 競 賽 項 目 以 來 ， 以 技 撃 對 抗 的 觀 點 成 為 跆 拳 道 運

動 發 展 的 唯 一 價 值 ， 可 惜 的 是 ， 強 度 競 爭 表 象 並 未 能 對 等 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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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崇 高 武 德 ， 反 而 彰 顯 出 諸 多 人 性 的 瑕 疵 與 被 俗 濫 扭 曲 的 運

動 精 神 ，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新 增 品 勢 競 賽 項 目 ， 以 品 勢 與 技 擊

對 抗 雙 主 軸 向 前 推 展 ， 是 藍 海 思 維 下 的 部 份 ， 也 是 導 引 跆 拳

道 回 歸 武 術 運 動 本 質 返 璞 內 造 化 的 實 踐 宣 示。劉 豐 源（ 1 9 9 9）

指 出 近 年 來 ， 跆 拳 道 運 動 更 一 直 推 動 「 品 勢 」（ p o o m s a e） 以

朝 向 休 閒 方 面 ， 滿 足 更 多 年 齡 層 的 參 與 ， 雖 未 被 列 入 奧 運 項

目 比 賽 中 ， 但 在 國 際 比 賽 中 ， 跆 拳 道 「 品 勢 」 也 有 相 關 的 賽

事 在 舉 行 ， 目 前 跆 拳 道 品 勢 最 盛 大 的 比 賽 莫 過 於 世 界 跆 拳 道

品 勢 錦 標 賽 。 其 次 ， 世 盟 於 2 0 0 3 年 9 月 2 3 日 發 布 品 勢 競 賽

規 則， 2 0 0 4 年 開 始 研 擬 及 修 訂 規 則 來 推 廣 跆 拳 道 品 勢；並 於

2 0 0 5 年 4 月 及 2 0 1 1 年 1 0 月 對 其 規 則 共 修 訂 兩 次，中 華 民 國

跆 拳 道 協 會 也 於 去 年 舉 辦 萬 人 品 勢 ， 當 日 的 活 動 真 是 盛 況 空

前 ， 以 往 跆 拳 道 只 將 品 勢 用 於 晉 級 、 晉 段 的 考 試 ， 少 子 化 加

上 品 勢 規 則 已 具 有 其 雛 型 ， 參 與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的 學 員 大 大

減 低 了 以 往 參 與 競 技 對 練 時 受 傷 的 風 險 ， 因 此 參 與 品 勢 的 學

員 逐 漸 增 加 ， 提 升 了 跆 拳 道 的 多 元 發 展 。 最 後 ， 世 界 盃 跟 亞

洲 盃 的 品 勢 競 賽 相 繼 舉 辦 ， 而 國 內 運 動 員 歷 年 參 與 國 際 賽 成

績（ 如 表 1 - 2）， 使 得 跆 拳 道 運 動 開 始 跳 脫 以 往 以 競 技 對 練 為

主 的 風 格 ， 研 究 者 也 參 與 世 界 盃 2 0 1 0 與 2 0 1 1 的 選 拔 賽 ， 發

現 到 要 獲 得 競 賽 的 致 勝 分 數 ， 勢 必 走 向 挑 戰 自 我 身 體 限 度 為

要 的 體 能 表 現 與 極 佳 的 心 理 狀 態 。 品 勢 為 跆 拳 道 的 本 體 ， 然

而 跆 拳 道 品 勢 競 賽 規 則 是 一 種 不 同 於 競 技 對 練 競 賽 規 則 的 主

觀 評 價 ， 競 技 對 練 運 動 員 在 相 對 標 準 下 求 得 分 的 增 加 ； 品 勢

競 賽 運 動 員 在 絕 對 標 準 下 求 扣 分 的 減 少 。 競 技 對 練 過 程 為 開

放 性 、 無 法 捉 摸 的 相 互 較 量 ； 品 勢 競 賽 過 程 為 半 開 放 與 封 閉

性 、 自 我 技 藝 的 追 求 ， 品 勢 競 賽 規 則 的 訂 定 為 比 賽 提 供 了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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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評 量 機 轉 ， 在 此 規 範 下 ， 任 何 人 為 操 弄 的 因 素 ， 都 可 因 此

評 量 機 轉 篩 檢 出 優 劣 ， 綜 合 以 上 為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。  

 

表 1 - 2  國 內 運 動 員 歷 年 參 與 國 際 賽 成 績 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
 

第三節  研究目的  
 

 依 據 上 述 背 景 與 動 機，以 1 9 9 1 ~ 2 0 1 0 年 跆 拳 道 運 動 文 獻 研

究 分 析 為 例 ， 期 刊 文 獻 產 量 最 多 的 是 2 0 0 4 年 有 1 7 篇 佔

1 6 . 3 2 %； 產 量 最 少 的 是 1 9 9 1 ~ 1 9 9 3 年 皆 為 0 篇 ， 技 術 分 析 應

用 面 向 最 多 有 2 1 篇 佔 2 0 . 1 6 %； 最 少 為 生 物 化 學 僅 有 1 篇 佔

0 . 9 6 %， 近 二 十 年 才 1 0 4 篇 ， 在 研 究 數 量 上 稍 嫌 不 足 ， 且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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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化 學 及 運 動 傷 害 與 預 防 兩 應 用 面 向 也 甚 少 （ 鄭 雅 如 ，

2 0 1 1）。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（ W T F）大 力 的 推 行 跆 拳 道 品 勢，主

要 的 目 地 是 將 跆 拳 道 除 了 對 打 以 外 ， 以 品 勢 推 展 到 全 民 運 動

的 方 向 ， 使 跆 拳 道 更 為 普 及 ， 但 其 學 術 相 關 研 究 相 較 下 仍 相

當 不 足 。 因 此 本 研 究 希 望 藉 由 整 理 歸 納 品 勢 選 拔 賽 成 績 的 相

關 資 料 及 數 據 分 析 ， 提 供 跆 拳 道 教 練 與 運 動 員 作 為 參 考 。  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， 女

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成 績 之 差 異 ：  

一 、 探 討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與 2 獲 得 積 分 總 成 績 之 差 異 。  

二 、 探 討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-高 麗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。  

三 、 探 討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2 -金 剛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。  

四 、 探 討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之 差 異 。  

 

第四節  研究範圍與限制  
 

一 、 研 究 對 象  

本 研 究 以 2 0 1 1 年 6 月 2 2 日 至 2 4 日 於 臺 北 市 舉 行 世 界 盃

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決 賽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共

計 8 名 運 動 員，共 1 6 人 次 比 賽 賽 事，運 動 員 於 第 二 指 定 品 勢

競 賽 時 之 積 分 總 成 績 ，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及 中 華 民 國

跆 拳 道 協 會 競 賽 組 提 供 該 場 地 每 一 裁 判 評 分 之 成 績 將 其 數 據

量 化 ， 做 為 分 析 依 據 。 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（ 一 ）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扣 分 與 否 受 到 跆 拳 道 品 勢 裁 判 之 主 觀 認

定 ， 難 免 出 現 扣 分 差 異 而 導 致 積 分 總 分 產 生 差 異 ， 在

分 析 上 產 生 阻 礙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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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2 0 1 1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比 賽 影 片 由 研 究 者 本 人

及 參 賽 運 動 員 共 六 人 於 現 場 拍 攝 ， 比 賽 過 程 中 由 於 拍

攝 角 度 、 位 置 、 距 離 等 限 制 ， 故 在 影 片 資 料 分 析 過 程

中 造 成 影 響 而 出 現 的 誤 差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。  

 

第五節  名詞操作性定義  
 

一 、 跆 拳 道 品 勢 （ Ta e K w o n d o  P o o m s a e）  

品 勢 從 字 面 意 義 細 分 為 品 與 勢，品 字 義 為 操 行、人 格、人

品 等 ， 勢 字 義 為 動 作 狀 態 、 自 然 界 的 動 能 、 形 狀 等 （ 國 語 日

報 學 生 字 典 ， 2 0 0 4）。 品 勢 一 詞 在 早 期 不 稱 為 （ p o o m s a e），

而 叫 做 （ p a t t e r n） 型 場 。〝 p o o m〞 在 英 文 的 的 解 釋 是 樣 本 、

模 式 、 格 局 等 的 意 思 ，〝 s a e〞 代 表 手 段 、 形 象 、 、 、 等 （ 歐

陽 弘 ， 2 0 0 7）。 在 韓 文 裡 「 p o o m s a e」 是 由 「 品 」 與 「 勢 」 所

組 成 的 專 用 術 語 ，「 品 」 意 指 教 規 與 格 式 ，「 勢 」 意 指 力 度 與

氣 度 。 品 勢 是 具 有 深 度 與 內 涵 單 位 組 織 所 構 成 的 跆 拳 道 技 術

系 統 ， 是 跆 拳 道 技 術 動 作 具 體 形 式 的 原 創 模 式 ( k u k k i w o n，

2 0 0 6 )。跆 拳 道 的 品 勢，即 跆 拳 道 的 架 型，是 將 跆 拳 道 的 拳 法、

腿 法、步 法、格 擋 等 具 體 技 術 按 一 定 的 規 律 組 合 編 排 在 一 起，

專 供 組 合 訓 練 用 的 一 些 成 規 矩 的 固 定 動 作 ， 如 中 國 武 術 中 太

極 拳、南 拳、形 意 拳 等 固 定 套 路 一 樣（ 岳 維 傳， 2 0 0 7）。 跆 拳

道 品 勢 的 動 作 組 合 ， 乃 是 將 一 漸 進 的 進 退 攻 防 架 構 形 成 一 個

型 場 ， 讓 參 與 者 在 一 定 的 動 作 規 格 下 表 現 力 與 美 的 技 巧 。  

二 、 跆 拳 道 的 品 勢 組 織 架 構  

 品 勢 線 意 指 品 勢 動 線 的 方 位 範 圍 ， 品 勢 組 成 表 （ 如 表

1 - 3）， 根 據 k u k k i w o n ( 2 0 0 6 )的 跆 拳 道 教 科 書 中 說 明 ， 進 行 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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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 操 作 必 須 得 依 循 品 勢 線 的 方 位 ， 品 勢 方 位 意 指 移 動 方 向 與

腳 部 位 置 的 標 的 。 品 勢 略 概 區 分 為 有 級 者 與 有 段 者 二 個 範

疇 ， 前 者 稱 為 太 極 品 勢 ， 後 者 表 示 由 高 麗 開 始 到 最 後 的 一 如

之 九 套 品 勢。太 極 品 勢 的 名 稱 皆 是 以「 太 極 ~章 」的 形 式 命 名，

而 有 段 者 品 勢 則 是 以 符 合 各 品 勢 的 名 稱 命 名 ， 品 勢 的 方 位 、

排 序 、 姿 勢 、 目 視 方 向 、 立 姿 、 品 的 名 聲 與 喊 聲 都 包 含 於 品

勢 線 的 範 圍 之 內 。  

 

表 1 - 3  品 勢 組 成 表  

 

註 ： 每 一 個 品 勢 須 依 指 定 品 勢 線 、 動 作 、 喊 聲 在 時 間 內 完 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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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比 賽 組 別  

 運 動 員 除 非 因 性 別、年 齡 限 制，皆 可 參 加 一 種 類 別 以 上 的

競 賽 ， 競 賽 類 別 為 ：（ 一 ）男 子 個 人（ 二 ）女 子 個 人（ 三 ）男

子 團 體 （ 四 ） 女 子 團 體 （ 五 ） 配 對 。 個 人 組 參 賽 運 動 員 亦 可

參 加 雙 人 組 、 團 體 組 競 賽 ； 雙 人 組 、 團 體 組 運 動 員 亦 可 參 加

個 人 組 競 賽 。  

四 、 指 定 品 勢  

比 賽 方 式 採 積 分 制，分 為 預 賽、複 賽 與 決 賽，依 規 則 規 定

於 8 項 品 勢 中 分 別 展 演 指 定 品 勢。競 賽 指 定 品 勢（ 1 s t  a n d  2 n d  

C o m p u l s o r y  P o o m s a e）（ 如 表 1 -4）。  

（ 一 ） 預 賽 ： 於 第 一 指 定 4 項 品 勢 裡 抽 選 其 中 2 項 品 勢 ， 依

運 動 員 所 得 分 數，取 平 均 成 績 擇 優 一 半 進 入 複 賽（ 以 抽

簽 決 定 出 場 順 序 ）。  

（ 二 ）複 賽：運 動 員 需 於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中 抽 選 其 中 2 項 品 勢，

取 平 均 成 績 前 8 名 進 入 決 賽 。  

（ 三 ） 決 賽 ： 前 8 名 運 動 員 需 完 成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裡 剩 下 2 品

勢 ， 依 平 均 成 績 取 前 3 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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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- 4  競 賽 指 定 品 勢 （ 1 s t  a n d  2 n d  C o m p u l s o r y  P o o m s a e）  

資 料 來 源 ： P o o m s a e  C o m p e t i t i o n  R u l e s  &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

（ 2 0 1 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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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高 麗 品 勢 （ K o r y o  p o o m s a e）  
 高 麗 是 韓 國 歷 史 中 葉 王 朝 的 象 徵，留 有 諸 多 的 文 化 遺 產 於

世 ， 其 中 以 世 界 上 第 一 個 運 用 金 屬 活 字 印 刷 的 八 萬 大 藏 經 、

鑲 嵌 青 瓷 與 青 銅 工 藝 最 具 代 表 性，高 麗 品 勢 的 品 勢 線 為〝 士 〞

的 形 狀 （ 如 圖 1 - 1）。〝 士 〞 最 初 的 意 思 是 為 〝 優 雅 與 智 慧 之

人 〞，而 對 跆 拳 道 來 說 更 是 學 問 與 軍 事 修 養 的 二 者 之 兼 具 者 。

依 據 說 文 解 字，士 意 指〝 努 力、侍 奉 〞，於 此 同 時，其 也 被 會

意 為 〝 十 〞〝 一 〞 所 代 表 的 結 束 與 開 始 （ 鄭 大 為 ， 2 0 0 9）， 此

品 勢 行 進 路 線 及 動 作 （ 如 圖 1 - 2）。  

 

 
圖 1 - 1  高 麗 品 勢 線 圖  

資 料 來 源：中 國 跆 拳 道 協 會（ 2 0 0 9）。中 國 大 眾 跆 拳 道 教 程 基

本 技 術 與 品 勢 篇 。 北 京 ： 人 民 體 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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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2  高 麗 品 勢 行 進 路 線 及 動 作  

資 料 來 源 ： L i ,  J .  M . ,  T i n g ,  C .  J . ,  &  C h i n ,  C .  H .  ( 2 0 0 9 ) .  品 勢  

競 技 教 科 書 （ 鄭 大 為 ） 。 臺 北 市 ：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總  

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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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金 剛 品 勢 （ K e u m g a n g  p o o m s a e）  
此 型 場 代 表 在 智、德 方 面 非 常 堅 固，擁 有 不 致 受 到 外 部 強

烈 的 攻 擊 ， 其 動 作 取 自 於 韓 國 慶 州 石 窟 庵 入 口 處 雕 刻 的 金 剛

力 士 像 ， 表 露 出 霸 王 舉 鼎 的 金 剛 山 威 容 ， 將 其 雄 壯 無 比 的 氣

勢 融 入 此 型 場 中 ， 品 勢 線 以 「 山 」 字 為 代 表 （ 如 圖 1 - 3）， 過

程 中 雖 有 呆 板 ， 但 變 化 無 常 且 節 奏 感 強 烈 ， 其 中 重 點 在 於 平

衡 性 及 穩 定 性（ 洪 商 來， 1 9 8 2），此 品 勢 行 進 路 線 及 動 作（ 如

圖 1 - 4）。  
 

 
圖 1 - 3  金 剛 品 勢 線 圖  

資 料 來 源：中 國 跆 拳 道 協 會（ 2 0 0 9）。中 國 大 眾 跆 拳 道 教 程 基
本 技 術 與 品 勢 篇 。 北 京 ： 人 民 體 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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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4  金 剛 品 勢 行 進 路 線 及 動 作  

資 料 來 源 ： L i ,  J .  M . ,  T i n g ,  C .  J . ,  &  C h i n ,  C .  H .  ( 2 0 0 9 ) .  品 勢  

競 技 教 科 書 （ 鄭 大 為 ） 。 臺 北 市 ：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總  

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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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
 

 在 此 章 節 中 共 分 為 三 部 份，針 對 第 一 節 近 代 及 臺 灣 跆 拳 道

的 發 展 、 第 二 節 跆 拳 道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相 關 文 獻 、 第 三 節 跆 拳

道 品 勢 相 關 文 獻 提 出 研 究 討 論 。  

 

第一節  近代及臺灣跆拳道的發展  
 

一 、 近 代 跆 拳 道 （ 1 9 1 0 年 ~ 1 9 4 5 年 ）  

1 9 1 0 年 日 本 侵 佔 朝 鮮 後 。 建 立 起 殖 民 政 府 ， ㄧ 度 下 令 禁

止 所 有 的 文 化 活 動 ， 跆 拳 道 在 朝 鮮 境 內 銷 聲 匿 跡 。 跆 拳 道 修

練 者 出 現 了 兩 種 情 況 ， 一 部 份 人 在 國 內 進 行 秘 密 的 練 習 ， 一

部 份 人 遠 離 國 土 到 中 國 或 日 本 謀 生 ， 並 把 跆 拳 道 延 續 下 來 。

朝 鮮 淪 為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後，日 本 的「 空 手 道 」隨 即 流 入 朝 鮮 ，

「 花 郎 道 」 與 「 空 手 道 」 融 合 產 生 了 「 韓 式 空 手 道 」 ， 朝 鮮

人 稱 這 種 武 術 為 「 跆 拳 」 。  

1 9 4 5 年 ，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， 朝 鮮 獨 立 ， 國 家 政 治 、 社 會

面 貌 日 益 改 觀 ， 流 落 他 鄉 的 朝 鮮 人 先 後 回 到 故 里 ， 同 時 將 各

國 武 技 帶 回 祖 國 與 跆 拳 道 融 合，構 建 了 新 的 跆 拳 道 技 術 體 系。 

1 9 5 5 年 4 月 1 1 日 ， 由 各 界 著 名 人 士 組 成 的 名 稱 制 定 委

員 會 ， 在 每 人 無 記 名 提 出 的 名 稱 中 ， 一 致 通 過 了 崔 將 軍

(  G e n e r a l  C h i o  H o n g - H i  )提 出 的 "跆 拳 "（ T a e  K w o n） 二 字 。

由 此 ， 產 生 了 跆 拳 道 。 唐 手 、 空 手 、 拳 法 、 朝 鮮 古 典 武 道 等

各 種 叫 法 不 同 的 武 道 被 統 一 為 跆 拳 道 。 從 此 ， 他 真 正 開 始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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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及 跆 拳 道 的 事 業 。 經 過 他 的 不 懈 努 力 跆 拳 道 不 僅 在 全 軍 普

及，而 且 在 各 個 大 學 也 成 立 了 跆 拳 道 的 組 織（ 崔 泓 熙，1 9 8 8）。 

1 9 6 1 年 9 月 朝 鮮 成 立 了 唐 手 道 協 會 （ 後 更 名 為 跆 拳 道 協

會 ） ， 第 二 年 被 接 納 為 朝 鮮 業 餘 體 育 協 會 的 會 員 ， 首 次 列 為

全 國 運 動 會 的 正 式 項 目 。  

二 、 臺 灣 的 跆 拳 道  

跆 拳 道 係 由 崔 泓 熙 將 軍 於 1 9 5 5 年 4 月 1 1 日 所 創 始，1 9 5 9

年 3 月 崔 將 軍 率 領 韓 國 國 軍 跆 拳 道 代 表 隊 第 一 次 出 訪 ， 訪 問

了 越 南 及 臺 灣，當 時 臺 灣 媒 體 記 者 將 此 種 韓 國 武 術 翻 譯 為「 劈

掌 術 」 ， 換 言 之 ， 臺 灣 與 整 個 跆 拳 道 發 展 有 著 深 厚 的 淵 源 。  

    1 9 6 6 年 3 月 2 2 日 崔 泓 熙 將 軍 在 韓 國 首 爾 成 立 國 際 跆 拳 道

聯 盟 (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T a e K w o n D o  F e d e r a t i o n， I T F )， 正 式 向 全

世 界 推 展 跆 拳 道 ； 我 國 亦 於 隔 年 ( 1 9 6 6 )， 由 時 任 國 防 部 長 的

蔣 故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將 跆 拳 道 引 進 軍 中 ， 並 聘 請 韓 籍 教 官 來 華

施 教 ， 此 時 所 教 授 之 技 術 即 為 「 I T F 跆 拳 道 」 。  

1 9 6 6 年 韓 國 陸 戰 隊 邀 請 我 國 陸 戰 隊 司 令 于 豪 章 訪 韓，於 6

月 1 3 日 至 1 8 日 ， 率 領 曹 壽 和 （ 政 戰 部 主 任 ） 、 張 之 萬 （ 陸

戰 隊 士 官 學 校 校 長 ）、李 黎 明（ 陸 軍 8 1 師 副 師 長 ）等 六 位 部

屬 前 往 參 觀 該 國 陸 戰 隊 。 而 國 防 部 長 蔣 經 國 亦 隨 後 應 邀 赴

日 、 韓 兩 國 訪 問 ， 藉 以 實 際 了 解 日 本 、 韓 國 軍 隊 演 練 情 形 。  

1 9 6 6 年 1 2 月 2 8 日 ， 韓 國 國 防 部 派 遣 兩 位 陸 軍 教 官 洪 性

仁 （ 中 校 、 五 段 ） 、 盧 孝 永 （ 少 校 、 五 段 ） 來 到 台 灣 計 畫 教

授 跆 拳 道 事 宜 ， 也 就 是 肇 始 於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， 跆 拳 道 傳 入 台

灣 。 並 於 「 民 國 5 6 ( 1 9 6 7 )年 元 月 二 十 三 日 正 式 成 立 陸 戰 隊 莒

拳 班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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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6 7 年 1 月 2 3 日 軍 方 籌 備 就 緒，陸 戰 隊 成 立 莒 拳 班，聘

請 韓 國 陸 軍 鄭 奎 龍 （ 五 段 ） 、 海 軍 姜 石 井 （ 四 段 ） 、 空 軍 李

永 煥 （ 五 段 ） 等 三 人 來 華 施 教 ， 加 上 洪 性 仁 、 盧 孝 永 等 ， 總

計 五 位 教 官 首 先 以 陸 戰 隊 莒 拳 班 指 導 。  

1 9 7 0 年 7 月 2 8 日 首 度 聘 請 了 三 位 韓 籍 教 練 來 到 台 灣 民 間

社 會 之 中 教 授 跆 拳 道 ， 此 三 人 分 別 是 姜 益 茂 、 朴 富 光 、 姜 種

吉 等 。  

1 9 7 3 年 時 再 度 聘 請 李 宗 源 、 洪 商 來 、 崔 榮 植 等 三 位 韓 籍

教 練 來 台 ， 加 上 另 有 韓 籍 教 練 金 四 玉 受 譚 道 良 之 聘 請 抵 台 。  

1 9 7 3 年 5 月 1 0 日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正 式 成 立 。  

1 9 7 5 年 聘 請 第 二 批 韓 國 教 官 團 來 華 施 教 ， 他 們 分 別 是 ︰

金 承 奎 、 孫 福 奎 、 鄭 芝 秀 等 三 人 。  

    1 9 7 0 年 代 由 於 韓 國 國 內 政 治 因 素 ， 崔 泓 熙 將 軍 失 去 了 韓

國 當 局 的 信 任，故 於 1 9 7 2 年 流 亡 至 加 拿 大，並 繼 續 在 歐 美 國

家 推 展 「 I T F 跆 拳 道 」 ； 同 時 韓 國 政 府 為 了 抗 衡 崔 將 軍 的 I T

F 跆 拳 道，故 於 1 9 7 3 年 5 月 2 8 日  成 立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由 金

雲 龍 先 生 (  P r e s i d e n t  K i m  U n - Y o n g  )擔 任 主 席 ，從 此 跆 拳 道

便 走 向 了 分 裂 。  

    1 9 8 0 年 代 ，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向 全 世 界 各 會 員 國 宣 布 改 變

原 有 I T F 技 術 ， 全 部 以 W T F 技 術 為 準 ， 從 此 我 們 也 脫 離 了 I

T F 跆 拳 道 ， 其 後 臺 灣 相 關 跆 拳 道 技 術 與 制 度 便 跟 著 W T F 的

腳 步 ， 並 於 1 9 8 8、 1 9 9 2 年 參 加 奧 運 跆 拳 道 示 範 賽 與 2 0 0 0、 2

0 0 4、 2 0 0 8 年 的 奧 運 正 式 賽 。  

    I T F 跆 拳 道 發 展 於 軍 中， 1 9 7 2 年 崔 將 軍 流 亡 加 拿 大 後，仍

然 堅 持 跆 拳 道 是 一 種 武 術 ， 然 W T F 將 跆 拳 道 發 展 為 競 技 運

動 ； 世 界 上 出 現 兩 種 風 格 的 跆 拳 道 ， 過 去 冷 戰 時 期 此 兩 大 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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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 壁 壘 分 明，現 在 時 過 境 遷， I T F 初 代 領 導 人 崔 泓 熙 將 軍 於 2

0 0 2 年 逝 世 ， W T F 初 代 領 導 人 金 雲 龍 先 生 也 因 貪 汙 案 件 辭 職

下 台 。 現 在 兩 大 聯 盟 均 有 新 的 領 導 人 產 生 ， I T F 總 裁 為 張 雄

先 生 ， W T F 總 裁 為 趙 正 源 先 生 ， 目 前 已 進 行 多 次 會 談 ， 希 望

將 跆 拳 道 進 行 整 合 ， 以 利 日 後 發 展 。 跆 拳 道 發 展 簡 史 （ 如 表

2 -1） 。  

 

表 2-1 跆 拳 道 發 展 簡 史  

 崔 泓 熙 將 軍 創 始 跆 拳 道 （ 1 9 5 5）   
 國 際 跆 拳 道 聯 盟 （ I T F） 成 立 （ 1 9 6 6）   
 跆 拳 道 分 裂 （ 1 9 7 2）   

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（ W T F） 成
立  
金 雲 龍 先 生 擔 任 主 席（ 1 9 7 3）
 

崔 泓 熙 將 軍 帶 領 國 際 跆 拳 道

聯 盟（ I T F）離 開 韓 國 流 亡 加
拿 大 （ 1 9 7 2）  

1 9 8 8 年 成 為 奧 運 表 演 項 目  
2 0 0 0 年 成 為 奧 運 正 式 項 目  
 

堅 持 正 統 武 術 路 線 認 為 跆 拳

道 乃 是 武 術 ， 而 非 運 動  

2 0 0 4 年 1 月 金 雲 龍 因 貪 污 案
被 捕 入 獄 同 年 6 月 1 1 日 由 趙
正 源 當 選 （ W T F） 新 任 主 席
 

2 0 0 2 年 跆 拳 道 創 始 人 、 I T F
總 裁 崔 鴻 熙 將 軍 病 逝 於 北 韓

平 壤 其 臨 終 前 囑 咐 國 際 奧 會

（ I O C）委 員 張 雄 先 生 接 任 總
裁  

兩 大 聯 盟 曾 表 達 2 0 1 6 攜 手 登 上 奧 會 殿 堂 之 意 願  
1 9 7 3 年 5 月 1 0 日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正 式 創 設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（ 2 0 1 1） 。 1 0 0 年 度 國 家 級

裁 判 講 習 講 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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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跆拳道比賽事後分析相關文獻  
 

一 、 以 奧 運 賽 事 為 分 析 對 象  

K i m（ 1 9 8 8） 利 用 錄 影 帶 進 行 研 究 分 析 ， 探 討 1 9 8 8 年 韓

國 奧 運 女 子 跆 拳 道 國 家 培 訓 隊 選 手 6 0 名 和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培

訓 隊 選 手 6 4 名，共 計 1 2 4 名。將 6 種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進 行 模 擬

比 賽 ， 其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使 用 的 頻 率 、 得 點 與 成 功 率 之 分 析 結

果 發 現 ： 一 、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以 旋 踢 的 攻 擊 率 最 高 。 二 、 旋 踢

的 得 分 率 最 高 。 三 、 下 壓 的 成 功 率 最 高 。  

黃 志 雄（ 2 0 0 1）藉 由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之 情 報 收 集 小 組

赴 澳 洲 所 拍 攝 之 錄 影 帶 進 行 研 究 分 析 ， 並 將 所 得 資 料 運 用 灰

色 關 聯 分 析 法 選 出 具 有 影 響 比 賽 結 果 的 動 作 ， 並 且 運 用 t 檢

定 比 較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的 所 有 動 作 之 差 異。在 探 討 2 0 0 0

年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跆 拳 道 第 一 量 級 之 主 要 技 術 。 研 究 對 象 為 參

加 本 屆 奧 運 該 量 級 1 4 位 選 手 ， 共 計 1 6 場 比 賽 。  

 洪 佳 君（ 2 0 0 2）藉 由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之 情 報 收 集 小 組

赴 澳 洲 所 拍 攝 之 錄 影 帶 進 行 研 究 分 析 ， 將 跆 拳 道 比 賽 技 術 動

作 分 成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兩 大 類 ， 共 計 分 成 十 七 個 項 目 ，

探 討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女 子 跆 拳 道 4 9 公 斤 以 下 級 之 技 戰 術 表

現 。 研 究 對 象 為 參 加 2 0 0 0 年 奧 運 4 9 公 斤 以 下 級 之 1 2 位 選

手，共 計 1 5 場 比 賽。為 X 1 - X 3 4 並 將 所 得 資 料 運 用 灰 色 關 聯

分 析 法 選 出 具 有 影 響 比 賽 結 果 的 動 作 ， 並 且 運 用 t 檢 定 比 較

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所 有 動 作 之 差 異 ， 並 以 α  =  . 0 5 為 顯 著

差 異 水 準 。  

蔡 明 志、張 榮 三、 宋 景 宏、 邱 共 鉦（ 2 0 0 4）利 用 錄 影 帶 系

統 觀 察 法 加 以 記 錄 統 整 ， 將 處 理 後 的 資 訊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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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 對 攻 擊 型 態 中 主 動 與 被 動 、 左 腳 與 右 腳 及 對 戰 時 前 腳 與 後

腳 搭 配 攻 擊 的 攻 擊 數 、 得 分 數 及 得 分 成 功 率 ， 以 平 均 數 及 次

數 百 分 比 進 行 綜 合 描 述 ， 探 討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核 定 2 0 0 4

年 雅 典 奧 運 女 子 跆 拳 道 第 一 量 級 精 英 培 訓 選 手 （ 甲 ） 與 重 點

培 訓 選 手 （ 乙 ）， 於 2 0 0 3 年 德 國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暨 奧 運 培

訓 選 拔 賽 中 攻 擊 型 態 分 析 與 比 較 。 以 瞭 解 奧 運 女 子 第 一 量 級

培 訓 特 優 選 手 於 此 賽 中 攻 擊 型 態 。  

邱 共 鉦（ 2 0 0 5）利 用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加 以 記 錄 統 整，將 記  

錄 後 的 資 料 進 行 量 化 處 理 分 析 ， 探 討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會 5 8

公 斤 以 下 量 級 金 牌 選 手 朱 木 炎 ， 針 對 每 場 三 回 合 中 主 動 與 被

動 、 左 腳 與 右 腳 和 搭 配 前 腳 與 後 腳 及 6 種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之 攻

擊 數 、 得 分 數 及 成 功 率 進 行 綜 合 性 描 述 。 於 四 場 比 賽 中 每 一

回 合 動 作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數 、 得 分 數 之 分 析 研 究 ， 以 瞭 解 朱

木 炎 選 手 比 賽 中 使 用 攻 擊 技 術 型 態，瞭 解 其 致 勝 的 主 要 因 素。 

黃 慶 豐（ 2 0 0 5）研 究 旨 在 以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所 拍 攝 之

錄 影 帶 及 記 錄 表 做 為 統 計 分 析 的 依 據，比 較 2 0 0 4 雅 典 奧 運 男

子 組 第 一 量 級，跆 拳 道 之 技 戰 術 分 析。以 前 八 強 參 賽 選 手 1 7

場 的 比 賽，又 分 為 前 四 強 與 後 四 強。在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，

並 以 七 種 技 術 動 作 對 於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次 數 以 及 成 功 率 做 為

研 究 分 析 以 利 用 S P S S 統 計 軟 體 及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 立 樣 本 t

考 驗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邱 共 鉦、蔡 明 志、吳 燕 妮（ 2 0 0 8）利 用 錄 影 系 統 觀 察 之 事

件 記 錄 法，探 討 2 0 0 8  北 京 奧 運 跆 拳 道 亞 洲 區 資 格 賽 男 子 第 一

量 級 的 伊 朗 B e h z a d  K h o d a d a d  K a n j o b e h  選 手 ， 在 比 賽 技 術 表

現 的 慣 性 與 特 性 ， 針 對 攻 擊 型 態 的 時 機 與 作 用 腳 ， 攻 擊 方 式

與 部 位 ， 及 攻 擊 步 法 與 技 術 ， 其 所 獲 攻 擊 次 數 與 得 分 數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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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數 百 分 比 與 描 述 統 計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。  

高 霈 詠 （ 2 0 0 8） 以 錄 影 帶 觀 察 法 ， 研 究 分 析 2 0 0 8 年 北 京

奧 運 跆 拳 道 女 子 4 9 公 斤 級 1 6 位 選 手，共 1 9 場 比 賽。錄 影 同

時 加 上 口 語 註 解 ， 觀 看 錄 影 帶 資 料 後 ， 進 而 分 類 進 行 描 述 性

統 計 分 析 。  

 陳 福 進 （ 2 0 0 9）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法 ， 以 A U T O  

T. A . S .  跆 拳 道 技 術 分 析 系 統 軟 體 加 以 分 析 獲 得 量 化 資 料，再

以 e x c e l 統 計 軟 體 呈 現 報 表 ， 探 討 男 子 第 二 量 級 跆 拳 道 銅 牌

得 主 － 宋 玉 麒 選 手 的 比 賽 動 作 技 術 分 析 ； 以 攻 擊 型 態 、 攻 擊

動 作 、 得 分 技 術 及 整 體 表 現 之 研 究 結 果 做 為 依 據 。  

陳 正 浩（ 2 0 0 9）利 用 錄 影 系 統 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，針 對 攻

擊 型 態 的 主 動 與 被 動 、 右 腳 與 左 腳 及 對 戰 時 前 腳 與 後 腳 ， 所

搭 配 運 用 的 7 種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， 其 所 獲 攻 擊 次 數 與 得 分 數 ，

以 次 數 百 分 比 與 描 述 統 計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後，探 討 2 0 0 8 年 北 京

奧 運 會 男 子 跆 拳 道 男 子 6 8 公 斤 4 位 得 牌 選 手，在 比 賽 攻 擊 型

態 與 攻 擊 技 術 表 現 的 慣 性 與 特 性 。  

二 、 以 亞 運 及 東 亞 運 賽 事 為 分 析 對 象  

 宋 玉 麒（ 2 0 0 6）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，將 其

所 獲 數 據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， 並 針 對 主 動 與 被 動 、 右 腳 與 左 腳 及

對 戰 時 前 腳 與 後 腳 所 搭 配 的 攻 擊 及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， 以 二 分

法 與 交 叉 綜 合 描 述，瞭 解 2 0 0 5 年 澳 門 東 亞 運 動 會 男 子 跆 拳 道

比 賽 ， 中 華 隊 、 韓 國 隊 及 中 國 隊 三 隊 比 賽 技 術 的 分 析 。  

吳 燕 妮、蔡 明 志、邱 共 鉦（ 2 0 0 7）利 用 錄 影 率 統 觀 察 之 事

件 記 錄 法，探 討 2 0 0 6 年 杜 哈 亞 運 女 子 跆 拳 道 蠅 量 投 金 牌 的 韓

國 K W O N E .  K .選 手，在 比 賽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表 現 的 慣 性

與 特 性 針 對 攻 擊 型 態 的 主 動 與 被 動 、 右 腳 與 左 腳 及 對 戰 時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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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 與 後 腳 ， 所 搭 配 運 用 的 7 種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， 其 所 獲 攻 擊 次

數 與 得 分 數 ， 以 次 數 百 分 比 與 描 述 統 計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。  

 許 芷 菱（ 2 0 0 7）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法，整 合 所 有 數

據 資 料 加 以 量 化 並 分 析 杜 哈 亞 運 跆 拳 道 女 子 組 8 位 金 牌 選 手

攻 擊 型 態 、 主 要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、 綜 合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之

最 高 攻 擊 次 數 、 得 分 數 及 得 分 成 功 率 。  

李 後 坤（ 2 0 0 8）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，將 其

所 獲 數 據 進 行 量 化 分 析 ， 並 針 對 前 四 強 選 手 從 初 賽 、 複 賽 、

決 賽 每 場 比 賽 ， 採 技 術 分 析 主 動 與 被 動 、 攻 擊 次 數 、 右 腳 與

左 腳 及 各 種 得 分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百 分 比 ， 以 二 分 法 與 交 叉 綜 合

描 述，瞭 解 2 0 0 6 年 杜 哈 亞 運 動 會 男 子 跆 拳 道 第 二 量 級 前 四 強

比 賽 技 術 分 析 ， 而 亞 洲 地 區 又 是 奧 運 主 力 戰 區 ， 希 望 能 藉 此

研 究 提 高 我 國 跆 拳 道 技 術 層 面 及 新 規 則 之 探 討 。  

廖 家 興（ 2 0 0 8）本 研 究 採 實 況 錄 影 與 現 場 記 錄，利 用 系 統

觀 察 分 析 法 ， 統 整 記 錄 後 的 資 料 進 行 量 化 處 理 分 析 ， 探 討 杜

哈 亞 運 跆 拳 道 男 子 組 第 六 量 級 全 部 選 手 及 前 四 強 選 手 之 比 賽

攻 擊 型 態 、 主 要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、 綜 合 攻 擊 型 態 、 得 分 數 及 得

分 成 功 率 之 分 析 研 究 。  

 高 銘 鍵（ 2 0 0 9）藉 由 比 賽 技 術 分 析，探 討 2 0 0 9年 香 港 東 亞

運 動 會 男 子 組 各 量 級 金 牌 選 手 比 賽 技 術 表 現 ， 以 及 掌 握 可 能

的 假 想 對 手 於 比 賽 時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運 用 情 況 ， 促 使 中 華 隊 提

早 瞭 解 東 亞 地 區 優 秀 選 手 競 技 實 力 ， 並 將 究 成 果 作 為 備 戰

2 0 1 0年 廣 州 亞 運 訓 練 參 考 。  

三 、 以 世 界 錦 標 賽 及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賽 事 為 分 析 對 象  

 蔡 明 志 （ 1 9 9 8） 以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法 ， 探 討 1 9 9 7 年

第 六 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中 各 量 級 得 牌 選 手 ， 在 各 比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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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 級 中 所 使 用 之 平 均 攻 擊 數 、 得 分 率 與 成 功 率 。  
 許 夆 池（ 2 0 0 1）研 究 採 實 況 錄 影 與 現 場 記 錄，利 用 系 統 觀

察 法 加 以 記 錄 統 整 ， 將 處 理 後 的 資 訊 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 8 . 0

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並 以 O n e - w a y  A N O VA、杜 凱 式 事 後 比

較 分 析 、 考 驗 中 華 隊 與 韓 國 隊 每 場 攻 擊 數 及 得 分 動 作 攻 擊 型

態 的 相 關 情 形，探 討 2 0 0 1 年 韓 國 第 八 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

賽 ， 中 華 隊 與 韓 國 隊 選 手 主 動 攻 擊 、 被 動 攻 擊 及 得 分 動 作 攻

擊 型 態 技 術 運 用 情 形 ， 以 瞭 解 目 前 中 華 隊 與 韓 國 隊 選 手 優 秀

選 手 技 術 、 戰 術 的 運 用 趨 勢 與 比 賽 致 勝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R o h  與  W a t k i n s o n ( 2 0 0 2 )  研 究 利 用 錄 像 帶 分 析 1 9 9 9 年 第

1 4 屆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的 複 賽 和 決 賽 共 4 8 場 比 賽 ， 年 齡 在

1 5 至 3 8 歲 的 6 4 名 運 動 員（ 3 2 名 女 性 和 3 2 名 男 性 ）。在 正 常

情 形 下 攻 擊 頭 部 的 踢 擊 頻 率、機 制。結 果 共 有 3 5 件 頭 部 踢 擊

事 件 發 生 ， 所 有 的 頭 部 攻 擊 都 是 直 接 攻 擊 頭 或 臉 。 結 論 ， 為

了 防 止 直 接 攻 擊 頭 部 造 成 腦 震 盪 的 發 生 ， 建 議 改 變 跆 拳 道 的

競 賽 規 則 。  

鍾 宜 真、周 桂 名（ 2 0 0 7）利 用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加 以 記 錄 統

整，以 2 0 0 6 年 西 班 牙 世 界 大 學 跆 拳 道 錦 標 賽，探 討 針 對 實 施

四 位 副 審 裁 判 新 規 則 制 度 後 ， 跆 拳 道 女 子 組 攻 擊 動 作 之 得 分

情 況 的 變 化 ；  

李 奕 揚（ 2 0 0 8）利 用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加 以 記 錄 統 整，將 紀

錄 後 的 資 料 進 行 量 化 處 理 分 析 ， 並 針 對 每 場 三 回 合 中 主 動 與

被 動 、 左 腳 與 右 腳 和 搭 配 前 腳 與 後 腳 及 7 種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之

攻 擊 數、得 分 數 及 成 功 率 進 行 综 合 性 描 述。探 討 2 0 0 7 年 世 界

跆 拳 道 錦 標 賽 女 子 4 7 公 斤 以 下 量 級 金 牌 選 手 吳 靜 鈺 ， 於 5

場 比 賽 中 毎 一 回 合 動 作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數 、 得 分 數 之 分 析 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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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， 以 了 解 吳 靜 鈺 選 手 比 賽 中 使 用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， 瞭 解 其 致

勝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 

范 巧 雯 （ 2 0 0 8） 以 現 場 錄 影 2 5 場 比 賽 並 做 賽 後 分 析 ， 將

比 賽 技 術 分 為 攻 擊 型 態 、 得 分 數 與 失 分 數 、 7 種 攻 擊 動 作 分

析 研 究 等 。 使 用 S A S 9 . 1 統 計 軟 體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交 叉 法 、

卡 方 考 驗 進 行 分 析， 2 0 0 7 年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跆 拳 道 女 子 中 華

隊 與 韓 國 隊 比 賽 技 術 分 析 ， 分 為 輕 量 級 ( 5 9 - 6 3 k g )、 中 乙 級

( 6 3 - 6 7 k g )、 中 量 級 ( 6 7 - 7 2 k g )、 重 量 級 ( 7 2 k g 以 上 )。  

崔 方 璇（ 2 0 0 9）利 用 數 位 硬 碟 攝 影 全 程 錄 影 比 賽 實 況 與 筆

記 記 錄 比 賽 得、失 分，利 用 R a s c h 測 量 分 析 2 0 0 7 年 世 界 跆 拳

道 錦 標 賽 與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女 子 組 重 量 級 之 比 賽 技 術 共 計

2 1 位 選 手 ； 收 集 2 2 場 比 賽 資 料 ， 將 得 分 、 無 得 分 、 失 分 等

技 術 動 作 依 主 動 攻 擊 、 被 動 反 擊 的 戰 術 型 態 分 類 ， 動 作 的 得

分 難 度 分 析，分 為 6 =得 三 分、 5 =得 二 分、 4 =得 一 分、 3 =無 得

分 、 2 =失 一 分 、 1 =失 二 分 、 0 =失 三 分 等 七 個 標 準 。 透 過 有 經

驗 的 評 分 者 給 分 ， 應 用 F a c e t s 分 析 運 動 員 、 評 分 者 、 戰 術 和

優 秀 選 手 戰 術 型 態 等 項 。  

張 家 豪（ 2 0 1 0）研 究 以 土 耳 其、伊 朗、亞 塞 拜 然 與 俄 羅 斯

四 強 2 4 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實 況 錄 影 1 2 場 比 賽 ， 利 用 系 統

觀 察 法 加 以 記 錄 並 彙 整 。 記 錄 所 得 資 料 以 M S - E x c e l 電 腦 程

式 軟 體 運 算 並 進 行 描 述 分 析，探 討 2 0 0 9 年 第 一 屆 世 界 盃 團 體

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男 子 前 四 強 整 體 攻 擊 內 容 之 分 析 ， 以 瞭 解 目 前

跆 拳 道 最 新 規 則 與 電 子 護 具 採 用 之 後 ， 對 男 子 優 秀 選 手 技 戰

術 運 用 之 影 響 。  

諾 幹 斗 烈（ 2 0 1 0）以 錄 影 賽 後 分 析，多 層 面 R a s c h 模 式 分

為 選 手 層 面 、 評 分 者 層 面 、 戰 術 型 態 層 面 等 三 個 層 面 ， 探 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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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員 能 力 及 戰 術 型 態；利 用 R a s c h 測 量 分 析 2 0 0 9 年 世 界 大

學 運 動 會 跆 拳 道 男 子 重 量 級 選 手 比 賽 技 術 。  

蕭 婉 恬（ 2 0 1 0）本 研 究 採 實 況 錄 影，利 用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法，

統 整 記 錄 後 的 資 料 將 所 得 數 據 輸 入 電 腦 ， 運 用 M i c r o s o f t  

E x c e l 程 式 軟 體 統 整 後 ， 探 討 女 子 組 第 五 量 級 （ 5 7 - 6 2 k g） 韓

國 金 牌 選 手 林 秀 貞，參 加 2 0 0 9 年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選 手 在 比

賽 中 技 術 發 輝 致 勝 主 要 因 素 。  

四 、 以 全 國 賽 事 為 分 析  

蔡 明 志、江 界 山、陳 鴻 雁（ 1 9 9 8）以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

法，以 描 述 統 計 與 次 數 分 配 百 分 比 分 析 2 8 屆 全 國 大 學 運 動 會

比 賽 各 量 級 前 四 名 選 手 各 類 攻 擊 動 作 之 攻 擊 率 、 得 分 率 與 成

功 率 。  

黃 秀 蘭（ 2 0 0 4）本 研 究 以 裁 判 按 鍵 資 料 及 現 場 得 分 紀 錄 表

做 為 統 計 分 析 的 依 據。將 所 有 資 料 以 S P S S  8 . 0 版 套 裝 統 計 軟

體 進 行 統 計 ，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、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、 單 因 子 變 異

數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探 討 跆 拳 道 規 則 修 改 後 ， 國 內 選 手 攻 擊 上

端 得 分 之 情 況，以 2 0 0 3 年 全 國 運 動 大 會 跆 拳 道 比 賽，男、女

各 八 個 量 級 進 入 前 十 六 強 選 手 ， 共 5 3 8 場 次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 

邱 共 鉦、蔡 明 志、陳 淑 貞、 吳 燕 妮（ 2 0 0 7）利 用 影 帶 系 統

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 ， 將 高 中 男 子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比 賽 表 現 ， 調

控 高 中 男 子 選 手 之 比 賽 攻 擊 與 防 守 戰 術 ， 瞭 解 高 中 男 子 各 量

級 金 牌 選 手 在 9 5 年 全 中 運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的 技 術 表 現 將 比 賽

記 錄 資 料 彙 編 統 整 後，經 量 化 處 理 分 析 後，進 行 綜 合 性 描 述。 

陳 淑 貞（ 2 0 0 7）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之 事 件 記 錄 法 將 獲 得

之 數 據 利 用 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以 及 S P S S 1 0 . 0 中 文 視 窗 版 軟 體

進 行 分 析，探 討 跆 拳 道 對 打 比 賽 攻 擊 技 術 型 態，以 2 0 0 6 年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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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高 中 女 子 組 一 至 八 量 級 前 四 名 3 2 位 選

手 ， 正 規 賽 1 6 場 ， 驟 死 賽 3 場 共 計 1 9 場 賽 程 的 比 賽 技 術 分

析 ， 內 容 針 對 各 量 級 攻 擊 技 術 、 攻 擊 型 態 、 攻 擊 數 率 及 得 分

數 率 作 量 化 分 析 後 ， 歸 納 其 獲 勝 的 重 要 因 素 。  

蔡 友 文（ 2 0 0 8）本 研 究 在 比 賽 期 間 以 現 場 實 況 錄 影，事 後

紀 錄 整 理 進 行 分 析，以 9 7 年 全 中 運 國 女 組 前 三 量 級 前 四 強 選

手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所 分 析 之 技 戰 術 型 態 包 括 前 三 量 級 選 手 的 攻

擊 形 態 、 攻 擊 動 作 、 慣 用 腳 及 成 功 得 分 率 情 形 ； 不 同 量 級 及

不 同 回 合 的 選 手 攻 擊 形 態 、 攻 擊 動 作 、 慣 用 腳 、 假 動 作 、 犯

規 次 數 及 得 分 之 差 異 。  

邱 盟 仁 （ 2 0 0 9）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「 2 0 0 8 年 第 五

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」 女 子 組 前 8 強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及 區 域

之 研 究 ， 平 均 年 齡 1 8 . 9 1  ± 2 . 4 0 歲 ， 平 均 身 高 1 6 6 . 2 0  ±  4 . 9 7

公 分 。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值 、 標 準 差 及 卡 方 考 驗 ，

統 計 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婁 自 德 （ 2 0 0 9）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2 0 0 8 年 總 統 盃

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前 八 強 選 手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之

影 響 ， 平 均 年 齡 1 8 . 7 5  ±  2 . 0 0 歲 ， 平 均 身 高 1 7 3 . 5 0  ±  5 . 8 6 公

分 ， 平 均 跆 齡 1 0 . 2 8  ±  2 . 3 2 年 。 共 2 8 場 比 賽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

分 比、平 均 值、標 準 差 及 卡 方 考 驗，統 計 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

1 2 . 0 版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 

 洪 瑞 宏 （ 2 0 1 1） 研 究 工 具 採 用 觀 察 法 ， 紀 錄 並 分 析 9 8 年

大 專 盃 跆 拳 道 比 賽 ， 公 開 男 子 組 前 二 量 級 的 3 6 位 選 手 ， 3 4

場 比 賽 ， 選 手 的 攻 擊 形 態 、 攻 擊 動 作 及 成 功 得 分 率 情 形 ； 前

二 量 級 選 手 的 攻 擊 形 態 、 攻 擊 動 作 及 得 分 之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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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跆拳道品勢相關文獻  
 

 劉 怡 伶 （ 1 9 9 8） 取 材 韓 國 國 技 院 K U K K I W O N 所 發 行

Ta e k w o n d o  Te x t b o o k 相 關 論 述 ， 及 比 賽 和 道 場 所 發 行 套 路 圖

檔 與 W T F 頒 布 之 比 賽 動 作 與 規 則 外 ， 再 參 考 韓 國 國 技 院

K U K K I W O N 所 發 行 之 D V D 錄 影 帶 ， 作 為 研 究 跆 拳 道 品 勢 太

極 1 - 8 場 動 作 意 涵 內 容 分 析 之 素 材 ， 除 經 由 內 容 分 析 法 之

外 ， 亦 藉 由 比 賽 場 上 所 進 行 之 比 賽 ， 並 觀 察 印 證 ， 經 分 析 獲

得 具 體 結 果 如 下 ：  

一 、 跆 拳 道 品 勢 太 極 1 - 8 場 動 作 中 ， 手 部 動 作 以 拳 為 主 ， 踢  

技 則 以 前 踢 為 主 ， 步 代 以 前 行 步 、 弓 箭 步 及 三 七 步 為 主

要 步 伐 。  

二 、 在 太 極 1 - 8 場 動 作 中 動 作 編 配 係 由 簡 而 繁 ， 由 易 而 難 ，  

由 單 一 動 作 到 複 合 動 作 ， 並 同 時 著 重 攻 防 。  

三 、 太 極 主 要 意 涵 似 如 其 名 ， 以 中 國 之 太 極 為 核 心 ， 依 八 卦  

之 卦 象 編 配 動 作 ， 其 中 包 含 許 多 中 國 儒 、 道 、 釋 三 家 之  

思 想 具 有 身 心 靈 修 煉 與 沉 澱 之 意 涵 。  

四、跆 拳 道 之 教 學 應 特 別 重 視 基 本 之 拳 法 與 踢 技，步 代 則 特  

別 強 化 前 行 步 、 弓 箭 步 與 三 七 步 的 教 學 。  

王 明 松 （ 2 0 0 8 ） 跆 拳 道 項 目 除 了 奧 運 競 賽 項 目 對 練

（ K Y O - R U - K I） 之 外 ， 另 外 也 有 比 較 不 為 國 人 知 道 的 品 勢

（ P O O M - S A E） 武 藝 項 目 。 由 於 跆 拳 道 競 賽 項 目 對 練 除 了 培

育 優 秀 選 手 困 難 、 再 加 上 全 球 少 子 化 對 練 比 賽 已 經 慢 慢 步 入

夕 陽 ； 反 觀 沒 有 年 齡 限 制 、 比 賽 柔 和 ， 以 跆 拳 道 的 基 本 動 作

為 主 軸 的 品 勢 武 藝 項 目 ， 卻 像 是 雨 後 春 筍 似 的 迅 速 地 發 展 了

起 來 。 目 前 全 球 各 國 的 跆 拳 道 協 會 及 各 組 織 ， 開 始 紛 紛 把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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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轉 向 品 勢 武 藝 ， 以 備 未 來 不 致 於 落 後 他 國 甚 多 。 筆 者 將 公

認 品 勢 的 跆 拳 道 武 藝 動 作 （ 級 ： 太 極 1 ~ 8 章 ； 段 ： 高 麗 、 金

剛 、 太 白 、 平 原 、 十 進 、 地 跆 、 天 拳 、 漢 水 、 ㄧ 如 ） ， 及 跆

拳 道 特 性 、 品 勢 的 訓 練 課 程 及 競 賽 規 程 撰 成 技 術 報 告 書 。  

劉 豐 源（ 2 0 0 9）探 討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中 參 與 者 的 參 與 動 機

對 其 專 門 化 及 深 度 休 閒 特 質 之 影 響 ， 並 且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（ 性

別 、 年 齡 及 教 育 程 度 ） 與 跆 拳 道 經 驗 （ 參 與 年 數 、 段 位 、 練

習 品 勢 時 間 與 品 勢 相 關 研 習 ） 在 三 個 探 討 變 項 之 差 異 性 。 本

研 究 以 「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」 、 「 跆 拳 道 品 勢 運

動 專 門 化 量 表 」 及 「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深 度 休 閒 特 質 量 表 」 等

自 編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進 行 施 測 ， 參 與 者 共 4 5 0 位 ， 均 滿 1 5

歲 以 上 且 具 有 跆 拳 道 黑 帶 一 段 以 上 之 段 位 ， 所 得 資 料 經 t 檢

定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迴 歸 分 析 及 典 型 相 關 等 統 計 方 法 ，

其 主 要 結 果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參 與 者 練 習 品 勢 時 間 過 少 ， 又 品 勢 相 關 研 習 之 參 與 率 不  

高 ， 但 是 在 各 量 表 顯 示 中 參 與 者 皆 有 認 同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 

動 之 傾 向 。  

二 、 在 參 與 動 機 量 表 中 ， 僅 教 育 程 度 、 練 習 品 勢 時 間 有 顯 著  

差 異 。 於 專 門 化 量 表 中 ，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僅 性 別 例 外 。  

最 後 ， 深 度 休 閒 特 質 量 表 中 ， 教 育 程 度 、 年 齡 、 跆 拳 道

黑 帶 段 位 及 品 勢 練 習 時 間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「 內 在 調 節 動 機 」 、 「 認 同  

調 節 動 機 」 、 「 內 射 調 節 動 機 」 與 「 外 在 調 節 動 機 」 可  

以 有 效 預 測 專 門 化 之 「 認 知 」 、 「 情 感 」 與 「 行 為 」 。  

四 、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「 內 在 調 節 動 機 」 、 「 認 同  

調 節 動 機 」 、 「 內 射 調 節 動 機 」 與 「 外 在 調 節 動 機 」 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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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有 效 預 測 深 度 休 閒 特 質 之 「 個 人 努 力 與 持 久 效 益 」 、

「 獨 特 精 神 與 特 質 」 及 「 強 烈 認 同 感 」 。  

五 、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參 與 者 的 專 門 化 「 認 知 」 、 「 情 感 」 與

「 行 為 」與 深 度 休 閒 特 質「 個 人 努 力 與 持 久 效 益 」、「 獨

特 精 神 與 特 質 」及「 強 烈 認 同 感 」具 有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的 存

在 。  

L e e ,  S .  B . ,  L e e  J .  Y. ,  與 A n  ( 2 0 0 8 )  研 究 中 ， 分 析 每 個 太

極 品 勢 型 場 和 跆 拳 道 學 員 的 膝 蓋 以 下 的 腿 臂 帶 附 加 的 身 體 活

動 水 平 。 整 個 品 勢 太 極 1 場 到 8 場 的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：  

一、垂 直 方 向 的 加 速 度 信 號 的 變 化（ L – M A D）的 平 均 絕 對 值 ：

5 . 1 5。  

二 、 加 速 水 平 方 向 信 號 的 變 化 （ T – M A D） 的 平 均 絕 對 值 ：

3 . 4 4。  

三 、 平 均 每 分 鐘 的 熱 量 消 耗 （ A E E /分 ）： 5 . 0 6 卡 。  

得 到 的 結 果 數 據 可 作 為 年 輕 人 和 老 年 人 的 運 動 處 方 。  

L e e ,  S .  B . ,  與 L e e ,  T .  S .  ( 2 0 0 8 )  研 究 使 用 加 速 度 器 從 運

動 量 計 算 基 本 品 勢 的 運 動 量 能 的 消 耗，對 3 9 個 實 驗 的 受 試 者

（ 2 8 男 1 1 女 ）測 定 和 分 析 跆 拳 道 的 基 本 品 勢，即 太 極 1 至 8

章 ， 並 提 出 老 齡 化 的 運 動 處 方 指 標 。 樣 本 的 數 據 資 料 橫 向 加

速 度 峰 值 （ P A T） ， 縱 向 加 速 度 峰 值 （ P A L） ， 平 均 熱 發 射

（ H F A），平 均 皮 膚 溫 度（ S T A），平 均 橫 向 加 速 度（ T A A），

平 均 縱 向 加 速 度 （ L A A） ， 環 境 溫 度 （ C T A） 變 異 的 絕 對 值

在 橫 向 加 速 度（ T M A D）， 縱 向 加 速 度 的 變 化（ L M A D）為 絕

對 值 的 平 均 變 異，每 分 鐘（ S P M）的 步 測，皮 膚 導 電（ G S R），

以 及 每 分 鐘 消 耗 的 能 量（ E E）和 每 秒 之 一 樣 本 率 。 在 採 集 到

太 極 品 勢 身 體 活 動 量 和 能 源 消 耗 的 數 據 分 析 方 面 ， 結 果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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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M A D 的 平 均 是 7 . 8 3， L M A D 的 平 均 為 6 . 9 2， 和 E E 的 平 均

是 4 . 0 8。 進 行 太 極 品 勢 1 至 8 場 時 ， 能 源 消 耗 量 約 為 1 2 0∼

2 1 0 大 卡 。  

鄭 大 為（ 2 0 0 9）翻 譯 了 品 勢 競 技 教 科 書，以 其 對 跆 拳 道 品

勢 的 素 養 與 熱 愛，傳 神 的 原 著 之 意 涵、動 作 精 準 翻 譯 成 中 文，

以 為 臺 灣 跆 拳 道 品 勢 愛 好 者 之 學 習 ， 能 有 良 好 的 依 據 。  

M u n t h e r ,  J a m e s ,  K i m ,  與 L e e ( 2 0 0 9 )  提 出 了 一 種 分 層 的 方

法 ， 去 界 標 跆 拳 道 品 勢 視 頻 檢 測 ， 這 是 一 個 一 系 列 顯 著 的 動

作 變 化 。 首 先 ， 提 出 一 個 運 動 學 為 基 本 品 勢 動 作 模 式 的 基 礎

上 組 織 分 析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部 位 。 其 次 ， 衡 量 一 個 運 動 員 從 一

個 品 勢 使 用 的 動 作 改 變 像 素 的 視 頻。第 三，細 分 成 一 個 動 作，

每 一 個 品 勢 視 頻 其 中 包 含 相 同 的 語 義 ， 即 基 本 品 勢 運 動 。 通

常 由 初 段 進 入 高 段 的 水 平，代 表 顯 著 的 品 勢 運 動 表 現。最 後，

我 們 確 定 從 運 動 的 層 次 結 構 設 立 界 標 。 實 驗 結 果 證 明 ， 正 確

檢 測 到 7 0％ 的 界 標 。  

J o  與  A n n  ( 2 0 1 0 )  探 討 跆 拳 道 品 勢 的 節 奏 對 小 學 生 身 體

組 成 、 血 脂 水 準 和 體 重 超 重 的 影 響 。 如 果 跆 拳 道 品 勢 訓 練 的

節 奏 可 以 提 高 過 重 小 學 生 的 健 康 和 增 進 健 康 檢 查 其 有 效 性 。

一 般 組 和 跆 拳 道 品 勢 節 奏 組 身 體 成 分 和 血 脂 的 實 驗 計 劃 ， 透

過 1 2 週 的 訓 練 研 究 分 析 比 較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運 動 組 和 對 照 組

的 結 果 。 一 、 運 動 組 顯 示 訓 練 前 後 的 體 重 和 B M I 顯 著 的 變

化 ， 在 骨 骼 肌 質 量 的 組 成 與 對 照 組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二 、

有 節 奏 的 跆 拳 道 品 勢 ， 降 低 T C、 L D L – C、 T G 和 H D L – C； 增

加 T C、 L D L – C、 T G D L - C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然 而 ， 對 於 一 般 的 跆

拳 道 品 勢 ， 降 低 T C 和 增 加 H D L – C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降 低

L D L – C 和 T G 呈 現 顯 著 差 異。 對 於 T C 和 L D L – C 兩 組 之 間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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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 度 差 異，有 顯 著 變 化，而 H D L – C 和 T G 沒 有 顯 著 變 化 ， 有

節 奏 的 跆 拳 道 品 勢 培 訓 計 劃 顯 示 對 過 重 的 小 學 生 前 後 訓 練 後

有 統 計 的 上 意 義 和 體 重 指 數 的 變 化 ， 並 呈 現 比 一 般 組 更 積 極

的 影 響 。  

J a n g ,  L e e ,  與 S e o  ( 2 0 1 0 )  使 用 一 個 描 述 和 變 更 運 動 序 列

的 客 觀 代 表 和 檢 索 的 系 統 。 一 個 輸 入 動 作 數 據 傳 輸 二 維 空 間

信 息 的 圖 像 序 列 信 息 。 這 些 數 據 傳 輸 所 使 用 的 數 據 為 形 狀 描

述 的 一 維 空 間 特 徵 。 並 從 運 動 的 特 徵 提 取 ， 作 為 形 狀 描 述 的

連 續 數 組 的 數 據 ， 以 及 代 表 每 個 對 象 的 關 聯 關 係 。 最 後 ， 提

出 了 一 種 公 認 算 法 基 於 波 松 非 零 概 率 分 佈 的 演 算 系 統 ， 其 中

提 出 的 系 統 不 僅 適 用 於 跆 拳 道 品 勢 且 各 體 育 領 域 也 都 採 用 。  

S h i n  ( 2010)  研 究 目 在 調 查 跆 拳 道 品 勢 訓 練 和 步 行 的 運 動

類 型，身 體 組 成、血 清 膽 固 醇 和 肥 胖 的 女 性，在 1 2 週 的 老 人

癡 呆 症 的 風 險 因 素 差 異 的 影 響 。 由 於 跆 拳 道 品 勢 訓 練 組 最 大

攝 氧 量 峰 值 顯 著 增 加 的 結 果 ， 1 2 週 後 總 膽 固 醇 ， β -澱 粉 樣 蛋

白 、 L B M， H D H 膽 固 醇 和 D H E A 下 降 。 此 外 ， 步 行 運 動 組 ，

1 2 週 後 血 壓 、 β -澱 粉 樣 蛋 白 顯 著 下 降 。因 此 ， S h i n 認 為 定 期

跆 拳 道 品 勢 訓 練 ， 積 極 的 改 善 影 響 身 體 組 成 ， 血 清 膽 固 醇 和

老 年 癡 呆 症 的 危 險 因 素 ， 最 終 將 不 僅 有 助 於 改 善 肥 胖 老 年 婦

女 行 走 的 更 好 ， 還 可 以 防 止 老 年 癡 呆 症 。  

I m  ( 2 0 1 0 )  本 研 究 的 目 是 概 念 化 品 勢 和 踢 擊 的 哲 學 意

義 ， 尋 求 跆 拳 道 技 術 的 好 處 ， 並 考 慮 嘗 試 通 過 彼 此 技 術 的 關

連 實 際 對 戰 的 措 施 。 品 勢 是 一 個 基 於 實 際 對 戰 的 正 式 訓 練 模

式 ， 這 是 對 標 準 化 品 勢 技 術 應 用 到 實 際 對 戰 的 特 點 。  

J a n g 等  ( 2 0 1 1 )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提 供 分 級 太 極 品 勢 的 相

對 強 度（ 1∼ 8 場 ）以 運 動 試 驗（ G X T）和 A R M 測 力 計（ A E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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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於 這 個 研 究，跆 拳 道 品 勢 國 家 隊（ N  =  1 0）測 量 受 試 者（ 最

大 攝 氧 量 ， 最 高 心 率 和 血 乳 酸 ） 的 生 理 反 應 。 品 勢 類 型 的 最

大 攝 氧 量 和 最 高 心 率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（ p  <  . 0 0 1）， 太 極 5 場 比

其 它 的 場 有 最 大 攝 氧 量 和 最 高 心 率 ， 此 外 ， 太 極 5 場 品 勢 顯

示 了 最 高 級 別 的 血 乳 酸 之 間 而 品 勢 類 型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性 差

異 。 基 於 G X T 和 A E， 5 場 （ 3 3 . 7 1 毫 升 /公 斤 /分 鐘 ） 的 最 大

攝 氧 量 的 比 例 為 6 0 . 2 9％ （ G X T） 和 8 0 . 9 1％ （ A E）。 此 外 最

高 心 率 G X T 和 A E， 5 場 （ 1 5 4 . 0 2  B P M） 的 比 例 為 8 0 . 5 1％

（ G X T） 和 9 2 . 5 5％ （ A E）。 最 後 ， 乳 酸 G X T 和 A E， 5 張

（ 3 . 5 9 m m o l / ℓ）的 比 例 為 4 0 . 4 6％（ G X T）和 6 3 . 0 0％（ A E）。

此 外 最 大 攝 氧 量 在 太 極 品 勢 比 率 為 8 3 . 0 8％（ G X T）和 1 1 1 . 5 2

％（ A E），最 高 心 率 的 比 例 為 9 5 . 5 8％（ G X T）和 1 1 0 . 0 2％（ A E）

和 乳 酸 的 比 例 為 7 0 . 1 9％（ G X T） 和 1 1 3 . 9 0％ （ A E）。 總 之 ，

這 些 結 果 表 明 ， 太 極 品 勢 足 以 改 善 心 血 管 功 能 ， 修 改 品 勢 表

現 的 時 間 和 強 度 ， 提 高 身 體 素 質 ， 讓 太 極 品 勢 成 為 更 科 學 的

體 育 。  

J e o n ,  W.  J . ,  H a ,  &  J e o n ,  I .  K .  ( 2 0 1 2 ) 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研 究

品 勢 選 手 藉 由 外 在 的 身 體 認 知 去 表 達 內 在 狀 態 ， 從 M e r l e a u  

P o n t y 身 體 架 構 觀 點 ， 並 找 出 線 索 來 解 釋 品 勢 訓 練 的 含 義 。

受 試 者 為 1 2 位 大 四 的 品 勢 選 手，透 過 深 度 訪 談 與 參 與 者 觀 查

蒐 集 資 料 。 在 分 離 -測 試 -比 較 概 念 的 過 程 中 ， 將 資 料 進 行 開

放 式 編 碼 分 析 。 研 究 者 透 過 M e r l e a u  P o n t y 身 體 架 構 觀 點 ，

用 返 回 身 體 現 象 學 的 角 度 來 定 義 ， 關 於 品 勢 的 知 識 ， 品 勢 運

動 員 通 過 獨 特 的 身 體 架 構 獲 得 了 正 式 和 實 用 的 行 為 知 識 ， 通

過 反 复 訓 練 獲 得 了 品 勢 運 動 員 本 體 所 形 成 的 運 動 ， 能 夠 檢 測

到 細 微 的 差 別 。 “主 體 ”形 成 第 二 個 身 體 的 概 念 ， 在 客 觀 方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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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體 和 心 靈 是 不 能 分 開 ， 它 源 自 於 本 體 和 意 識 的 讀 特 感 覺 基

礎 上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”主 體 ”解 釋 為 品 勢 運 動 員 通 過 自 己 的 身 體

了 解 世 界 ， 世 界 投 射 自 己 的 身 體 的 意 見 。  

 

第四節  本章結語  
 

 綜 觀 以 上 跆 拳 道 品 勢 相 關 文 獻 及 跆 拳 道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相

關 文 獻 發 現 ， 不 論 是 國 際 賽 事 或 國 內 賽 事 偏 重 於 分 析 運 動 員

的 技 、 戰 術 及 得 分 型 態 諸 多 ，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的 得 分 數 以

旋 踢 最 高 ， 其 餘 依 序 為 下 壓 、 後 踢 ， 攻 擊 慣 用 腳 以 右 後 腳 攻

擊 為 主 者 ， 被 動 攻 擊 成 功 率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成 功 率 。 而 品 勢 的

分 析 研 究 寥 寥 無 幾 ， 在 韓 國 大 力 的 推 展 下 ， 跆 拳 道 品 勢 的 發

展 ， 順 勢 而 起 ， 而 國 際 性 的 比 賽 相 繼 舉 行 （ 如 表 2 - 2）， 對 於

跆 拳 道 的 學 習 不 再 只 是 劇 烈 的 兩 人 對 戰 而 已 ， 換 言 之 ， 跆 拳

道 品 勢 顧 及 到 人 體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衰 退 ， 如 何 能 在 兩 因 素 下 還

能 有 絕 佳 的 技 術 表 現 ， 此 定 為 跆 拳 道 發 展 的 另 一 個 高 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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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2  近 年 來 品 勢 列 入 國 際 賽 會 相 關 資 訊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（ 2 0 1 1）。 1 0 0 年 度 國 家 級 裁

判 講 習 。 本 研 究 整 理 、 增 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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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参章  研究方法  

 
在 此 章 節 中 共 分 為 七 部 份，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、第 二 節 研 究

對 象 、 第 三 節 研 究 分 析 及 地 點 、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、 第 五 節 研

究 流 程、第 六 節 分 析 步 驟、第 七 節 資 料 分 析 處 理，分 述 如 下 ： 

 

第一節  研究架構  
 

 本 研 究 架 構 （ 如 圖 3 - 1） 以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

拔 賽 成 績 ， 以 全 國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決 賽 為 例 ， 決 賽 前 8

名 運 動 員 為 本 研 究 對 象，以 裁 判 評 分 之 成 績、技 術 分 數 差 異、

表 現 分 數 差 異 、 高 麗 品 勢 動 作 、 金 剛 品 勢 動 作 為 架 構 。  

 

 
圖 3 -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
 

第二節  研究對象  
 

 本 研 究 以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成 績 ， 參 與 本

組 選 拔 賽 運 動 員 總 共 5 5 人 經 過 預 賽、複 賽 到 決 賽 淘 汰 剩 下 8

名 ， 以 全 國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決 賽 為 例 ， 前 8 名 運 動 員 為

本 研 究 的 對 象，共 比 賽 1 6 場 次 的 積 分 總 分 成 績，利 用 錄 影 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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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統 觀 察 分 析 及 比 賽 成 績 ， 將 所 得 數 據 量 化 作 為 分 析 之 依

據 ， 前 六 名 頒 獎 情 形 （ 如 圖 3 - 2） 及 決 賽 畫 面 （ 如 圖 3 - 3）。  

 

 

圖 3 - 2 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六 名 頒 獎 情 形 圖  

 

 

圖 3 - 3  決 賽 畫 面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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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研究分析及地點  
 

一 、 拍 攝 時 間 ： 2 0 1 1 年 6 月 2 2 日 至 2 3 日  

二 、 拍 攝 地 點 ： 台 北 市 龍 山 國 中 體 育 館  

三 、 拍 攝 人 員 ： 第 一 組 ： 羅 時 金 、 鄭 雅 如 、 陳 建 銓  

              第 二 組 ： 陳 念 昕 、 林 晏 儀 、 鄭 小 蓮  

四 、 分 析 日 期 ：  

（ 一 ） 1 0 0 年 6 月 2 4 日 至 6 月 2 8 日 進 行 拍 攝 畫 面 的 轉 檔 及

燒 錄 。  

（ 二 ） 1 0 0 年 7 月 進 行 競 賽 成 績 資 料 整 理 編 碼 。 

（ 三 ） 1 0 0 年 8 月 進 行 拍 攝 畫 面 成 績 分 析 探 討 。  

（ 四 ） 1 0 0 年 9 月 開 始 論 文 撰 寫 。  

五 、 分 析 地 點 ： 台 中 市 豐 龍 跆 拳 道 舘 。  

 

第四節  研究工具  
 

一 、 競 賽 成 績 ： 本 研 究 之 競 賽 成 績 由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競

賽 組 所 提 供 各 場 地 每 一 裁 判 評 分 之 成 績 ， 裁 判 名 單 及 教

練 、 裁 判 級 數 （ 如 附 錄 一 ） ， 裁 判 按 鍵 評 分 計 錄 電 腦 顯

示 圖 （ 如 附 錄 二 ） 。  

二 、 競 賽 錄 影 帶 ： 本 研 究 之 競 賽 錄 影 帶 由 羅 時 金 、 鄭 雅 如 及

競 賽 選 手 共 六 人 輪 流 於 選 拔 賽 會 場 進 行 全 程 錄 影，故 有

完 整 競 賽 影 片 資 料 。 鏡 頭 拍 攝 角 度 （ 長 寬 比 16：9） ，

解 析 度 為 1 9 2 0 × 1 0 8 0 i  F u l l  H D， 觀 看 時 以 正 常 速 率 （ 每

秒 3 0格 ） 播 放 。   

三、 S O N Y攝 影 機 一 台，型 號： H D R - S R 1 1，固 定 於 場 地 上 方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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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尺 處 之 二 樓 觀 眾 席 位 置（ 如 圖 3 - 4），拍 攝 角 度 約 為 向

下 4 5度 並 能 將 整 個 競 賽 運 動 員 入 鏡 （ 如 圖 3 - 4 - 1） 。  

四 、 S O N Y 攝 影 機 兩 台 ， 相 同 型 號 ： D C R - S R 2 2 0， 編 號 1 攝

影 機 固 定 於 場 地 裁 判 席 左 後 方 講 台 1 公 尺 處 （ 如 圖

3 - 5），拍 攝 角 度 約 向 下 1 5 度 並 能 將 整 個 競 賽 運 動 員 入

鏡；編 號 2 攝 影 機 於 場 地 裁 判 席 旁 與 之 平 行 距 離 1 公 尺

處，拍 攝 角 度 約 與 競 賽 運 動 員 平 行，並 能 將 整 個 競 賽 運

動 員 入 鏡 （ 如 圖 3 - 5 - 1） 。  

五 、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成 績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 

歲 決 賽 光 碟 一 片 。  

六 、 a c e r  T r a v e l M a t e  6 2 9 1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台 。  

七 、 聲 寶 牌 T V B - 2 0 M 5， 1 9 吋 電 視 一 台 。  

八、繪 聲 繪 影 X 4 影 輯 軟 體，將 影 片 以 1 / 2 倍 速 率 慢 速 播 放 。 

九 、 S a n D i s k 隨 身 碟 一 個  

十 、 比 賽 秩 序 冊 及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裁 判 評 分 原 始 成 績 表

（ 如 附 錄 三 ）。  

十 一、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統 計 軟 體、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、

M i c r o s o f t  Wo r d 等 應 用 軟 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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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4 場 地 上 方 2 公 尺 處 二 樓 觀 眾 席 拍 攝 位 置 圖  

 

 

圖 3 - 4 - 1 二 樓 觀 眾 席 ， 拍 攝 角 度 約 為 向 下 4 5 度 並 能 將 整 個  

運 動 員 入 鏡 ， 拍 攝 位 置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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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5 場 地 裁 判 席 左 後 方 講 台 1 公 尺 處，拍 攝 角 度 約 向 下 1 5

度 並 能 將 整 個 競 賽 運 動 員 入 鏡 ， 拍 攝 位 置 圖  

 

 

圖 3 - 5 - 1  場 地 裁 判 席 旁 與 之 平 行 距 離 1 公 尺 處 ， 拍 攝 角 度 約    

         與 競 賽 運 動 員 平 行，並 能 將 整 個 競 賽 運 動 員 入 鏡 ， 

拍 攝 位 置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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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研究流程  
 

本 研 究 流 程 （ 如 圖 3 - 6）。  

 

圖 3 - 6  研 究 流 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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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分析步驟  
 

一 、 運 動 員 基 本 資 料 紀 錄 及 蒐 集  

 於 賽 前 索 取 大 會 提 供 之 秩 序 冊、記 錄 比 賽 出 場 序 及 拍 攝 每

一 次 比 賽 完 電 腦 螢 幕 顯 示 之 分 數 ， 於 賽 後 向 大 會 申 請 每 一 場

地、場 次 裁 判 評 分 之 成 績 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電 子 資 料 檔 及 參 賽

運 動 員 的 基 本 資 料 （ 代 表 參 賽 單 位 、 段 數 、 身 高 、 體 重 ）。  

二 、 裁 判 評 分 成 績 表  

 「 評 分 成 績 表 」（ 如 附 錄 三 ） 提 供 給 數 據 量 化 人 員 使 用 ，

使 資 料 分 析 能 有 助 於 研 究 的 完 整 且 利 於 分 析 。  

三 、 數 據 量 化 人 員  

 本 研 究 數 據 量 化 人 員 共 分 為 兩 組 ， 其 一 為 羅 時 金 及 陳 賢

旭 ， 其 二 為 鍾 明 三 及 鄭 雅 如 ， 其 中 三 位 除 了 具 有 中 華 民 國 跆

拳 道 協 會 所 核 發 的 國 家 級 教 練 證 外 ， 羅 時 金 與 鍾 明 三 擔 任 跆

拳 道 指 導 分 別 超 過 2 0 及 1 5 年 以 上 ， 其 中 鍾 明 三 也 當 選 過 幾

次 跆 拳 道 品 勢 國 家 隊 運 動 員 和 品 勢 競 賽 的 裁 判 ， 對 於 品 勢 競

賽 參 與 均 有 一 定 的 實 務 經 驗 。  

四 、 研 究 信 度 檢 驗  

兩 組 分 析 者 觀 察 內 在 信 度，須 達 9 0 %以 上 可 信 度 為 優 良 ，

除 了 裁 判 評 分 之 成 績 表 外 ， 事 後 重 新 觀 看 錄 影 帶 ， 並 將 兩 組

數 據 量 化 人 員 分 別 隔 離 ， 期 間 不 得 交 談 ， 並 將 觀 看 結 果 加 以

紀 錄（ 如 附 錄 四、五 ），紀 錄 完 成 後 比 較 兩 組 的 相 同 程 度，以

進 行 交 互 觀 察 者 一 致 之 信 度 考 驗 增 加 其 信 度 ， 所 得 結 果 屬 於

可 採 信 的 研 究 。 對 於 不 一 致 處 兩 組 重 新 以 1 / 2 倍 速 率 慢 速 播

放 ， 檢 驗 光 碟 內 容 後 決 定 。 信 度 考 驗 公 式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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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不一致的數目觀察一致的數目

觀察一致的數目
信度係數

+
×

=
%100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e Ve l l i s  ( 1 9 9 1 )  

 
第七節  資料分析處理  

 
本 研 究 取 得 裁 判 評 分 資 料 後 ， 探 討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

品 勢 選 拔 賽 之 成 績 ， 以 全 國 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 歲 決 賽 前 8 名 運

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-高 麗 與 2 -金 剛 的 得 分 情 形 與 差 異，利 用

SPSS for windows 12.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軟 體 ， 進 行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 

 以 最 大 值、最 小 值、平 均 值 及 標 準 差 等 描 述 研 究 對 象 的 各

變 項 分 布 。  

二 、 推 論 性 統 計  

 前 八 名 運 動 員 間 的 成 績 差 異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 

驗 ；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與 2 的 成 績 以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考  

驗 其 差 異 ，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及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的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定 在 α  = 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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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  

 
 此 章 節 共 分 為 四 部 份，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的 基 本 資 料、第 二

節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、 第 三 節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

成 績 之 差 異 、 第 四 節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之 差 異 ， 分 述 如

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 
 

 本 研 究 以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成 績 ， 以 全 國

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 歲 決 賽 為 例 ， 前 8 名 運 動 員 身 高 （ 公 分 ） 平

均 數 ±標 準 差 1 6 3 . 1 5 ± 6 . 2 9； 體 重 （ 公 斤 ） 平 均 數 ±標 準 差

5 0 . 7 5 ± 4 . 3 7，為 本 研 究 的 對 象（ 如 表 4 - 1），共 比 賽 1 6 場 次 的

積 分 總 分 成 績 ，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及 比 賽 成 績 ， 將 所

得 數 據 量 化 作 為 分 析 之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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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研 究 對 象 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基 本 資 料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競 賽 組 提 供 ， 研 究 者 整 理  

 

第二節  決賽第二指定品勢積分總成績  
 

資 料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 決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 

分 總 成 績  

 將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原 始 資 料

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得 出（ 如 表 4 - 2）， 編 號 1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 技

術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7 4 0， 其 與 編 號 3 運 動 員 在 品 勢 2

技 術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； 編 號 2 運 動 員 品 勢 1 的 表 現 與 2 的

技 術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6 2 0； 編 號 3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

表 現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6 8 0； 編 號 4 與 5 在 品 勢 2 的 技

術 部 份 及 編 號 7 運 動 員 在 表 現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8 0 0；

編 號 6 與 7 運 動 員 在 品 勢 1 的 表 現 及 品 勢 2 的 技 術 部 份 平 均

分 數 相 同 為 3 . 7 8 0， 其 與 編 號 8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 技 術 部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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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8 8 0。 兩 品 勢 的 技 術 及 表 現 平 均 數 圖 在 品

勢 1 技 術 部 份 編 號 4、 5 與 6 運 動 員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（ 如

圖 4 - 1）；在 品 勢 1 表 現 部 份 編 號 1 與 2 兩 者 及 6 與 7 兩 者 的

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（ 如 圖 4 - 2）；在 品 勢 2 技 術 部 份 編 號 4、 5

與 6 運 動 員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 ， 編 號 1 與 3 運 動 員 則 同 分

（ 如 圖 4 - 3）， 在 品 勢 2 技 術 部 份 編 號 3、 4 與 5 運 動 員 的 平

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 ， 編 號 1 與 6 運 動 員 則 同 分 （ 如 圖 4 - 4）， 原

始 分 數 資 料 （ 如 附 錄 三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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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 決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 

積 分 總 成 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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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運動員 2運動員 3運動員 4運動員 5運動員 6運動員 7運動員 8運動員

編號

3.700

3.800

3.900

4.000

品
勢1

技
術

的
平
均
數

圖 4 - 1  品 勢 1 技 術 部 份 之 平 均 數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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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運動員 2運動員 3運動員 4運動員 5運動員 6運動員 7運動員 8運動員

編號

3.600

3.700

3.800

3.900

品
勢1

表
現

的
平
均
數

 
圖 4 - 2  品 勢 1 表 現 部 份 之 平 均 數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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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運動員 2運動員 3運動員 4運動員 5運動員 6運動員 7運動員 8運動員

編號

3.600

3.700

3.800

3.900

品
勢2

技
術

的
平
均
數

 
圖 4 - 3  品 勢 2 技 術 部 份 之 平 均 數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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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運動員 2運動員 3運動員 4運動員 5運動員 6運動員 7運動員 8運動員

編號

3.600

3.700

3.800

3.900

品
勢2

表
現

的
平
均
數

 
圖 4 - 4  品 勢 2 表 現 部 份 之 平 均 數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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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決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

分 總 成 績 差 異 分 析  

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差 異 經 由 單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（ 如 表 4 - 3）得 知 品 勢 1 的 技 術（ F  =  9 . 1 8 4，

p  <  . 0 5）、 表 現 （ F  =  6 . 0 1 6， p  <  . 0 5） 及 品 勢 2 的 技 術 （ F  =  

5 . 7 1 4， p  <  . 0 5）達 顯 著 差 異；而 品 勢 2 表 現 部 份 未 達 顯 著（ F  

=  . 4 0 3， p  >  . 0 5）， 再 以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

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差 異 的 事 後 比 較 。 品 勢 1 技 術 部 份 ：

編 號 7 運 動 員 與 8 運 動 員 高 於 1 運 動 員、2 運 動 員、3 運 動 員；

品 勢 1 表 現 部 份 ： 編 號 6 運 動 員 高 於 1 運 動 員 、 2 運 動 員 ，

編 號 8 運 動 員 高 於 1 運 動 員、2 運 動 員、3 運 動 員、5 運 動 員，

編 號 7 與 8 運 動 員 高 於 6 運 動 員 ， 編 號 8 運 動 員 高 於 7 運 動

員 。  

表 4 - 3 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差 異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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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決賽第二指定品勢成績之差異  
 

資 料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 

 經 由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（ 如 表 4 - 4） 得 知 前 8 名 運 動 員

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差 異 達 顯 著 （ t  =  2 . 3 8 3， p  <  . 0 5）， 再

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品 勢 1 成 績 高 於 品 勢 2。 

 

表 4 - 4 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差 異 成 對 樣 本 t

檢 定 表  

 

二 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之 技 術 及 表 現 成 績 之 差 異  

（ 一 ）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部 份 成 績 之 差 異  

經 由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（ 如 表 4 - 5） 得 知 前 8 名 運 動 員

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部 份 顯 示 達 顯 著 （ t  =  3 . 7 2 5 ， p  

<  . 0 5）， 再 以 L S D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， 技 術 部 份 品 勢 1 成 績 高

於 品 勢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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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部 份 成 績 差 異  

（ 二 ）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表 現 部 份 成 績 之 差 異  

經 由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分 析 （ 如 表 4 - 6） 得 知 前 8 名 運 動 員

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及 2 在 表 現 部 份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（ t  

=  . 6 1 9， p  >  . 0 5）。  

 

表 4 - 6  前 8 名 運 動 員 指 定 品 勢 表 現 部 份 成 績 差 異  

 

 

第四節  運動員於決賽過程表現之差異  
 

 此 節 探 討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之 差 異，為 數 據 量 化 人 員

將 影 片 做 正 常 速 率（ 每 秒 3 0 格 ）及 慢 動 作（ 1 / 2 倍 速 率 慢 速 ）

重 播 觀 看 ， 搭 配 附 錄 四 與 附 錄 五 ， 歸 納 整 理 出 運 動 員 間 的 表

現 差 異 ， 結 果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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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編 號 1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1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7）。  

 

表 4 - 7  編 號 1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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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編 號 2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2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8）。  

 

表 4 - 8  編 號 2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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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編 號 3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3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9）。  

 

表 4 - 9  編 號 3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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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編 號 4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4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1 0）。  

 

表 4 - 1 0  編 號 4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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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編 號 5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5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1 1）。  

 

表 4 - 1 1  編 號 5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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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編 號 6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6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1 2）。  

 

表 4 - 1 2  編 號 6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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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編 號 7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7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1 3）。  

 

表 4 - 1 3  編 號 7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
 

八 、 編 號 8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編 號 8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

人 員 歸 納 整 理 （ 如 表 4 - 1 4）。  

 

表 4 - 1 4  編 號 8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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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 整 體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整 體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(扣 分 )處，經 數 據 量 化 人

員 歸 納 整 理 成 總 表 （ 如 表 4 - 1 5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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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5  整 體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處 總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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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討論  

 
 此 章 節 共 分 為 三 部 份，第 一 節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

績 、 第 二 節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、 第 三 節 運 動 員 於

決 賽 過 程 表 現 之 差 異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決賽第二指定品勢積分總成績  
 

一 、 決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 

分 總 成 績  

從 表 4 - 2、 圖 4 - 1、 圖 4 - 2、 圖 4 - 3、 圖 4 - 4 得 知 ， 前 八 名

運 動 員 的 積 分 總 成 績 ， 編 號 1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 技 術 部 份 平

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7 4 0， 其 與 編 號 3 運 動 員 在 品 勢 2 技 術 部 份

平 均 分 數 相 同 ； 編 號 2 運 動 員 品 勢 1 的 表 現 與 2 的 技 術 部 份

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6 2 0； 編 號 3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 表 現 部 份

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6 8 0； 編 號 4 與 5 在 品 勢 2 的 技 術 部 份 及

編 號 7 運 動 員 在 表 現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 3 . 8 0 0；編 號 6 與 7

運 動 員 在 品 勢 1 的 表 現 及 品 勢 2 的 技 術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 為

3 . 7 8 0，其 與 編 號 8 運 動 員 在 兩 品 勢 的 技 術 部 份 平 均 分 數 相 同

為 3 . 8 8 0。 兩 品 勢 的 技 術 及 表 現 平 均 數 圖 在 品 勢 1 技 術 部 份

編 號 4、 5 與 6 運 動 員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；在 品 勢 1 表 現 部

份 編 號 1 與 2 兩 者 及 6 與 7 兩 者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 ； 在 品

勢 2 技 術 部 份 編 號 4、 5 與 6 運 動 員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，編

號 1 與 3 運 動 員 則 同 分 ， 在 品 勢 2 技 術 部 份 編 號 3、 4 與 5

運 動 員 的 平 均 分 數 較 為 接 近 ， 編 號 1與 6 運 動 員 則 同 分 。 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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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間 的 差 異 雖 然 很 微 小 ， 但 此 差 距 卻 是 決 定 獲 得 代 表 權 的 指

標 。  

二 、  決 賽 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前 8 名 運 動 員 第 二 指 定 積 分 總  

成 績 差 異 分 析  

從 表 4 - 3 分 析 得 知，品 勢 1 的 技 術（ F  =  9 . 1 8 4， p  <  . 0 5）、

表 現（ F  =  6 . 0 1 6，p  <  . 0 5）及 品 勢 2 的 技 術（ F  =  5 . 7 1 4，p  <  . 0 5）

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積 分 總 成 績 差

異 的 事 後 比 較 。 品 勢 1 技 術 部 份 ： 編 號 7 運 動 員 與 8 運 動 員

高 於 1 運 動 員、 2 運 動 員、 3 運 動 員；品 勢 1 表 現 部 份：編 號

6 運 動 員 高 於 1 運 動 員、 2 運 動 員，編 號 8 運 動 員 高 於 1 運 動

員 、 2 運 動 員 、 3 運 動 員 、 5 運 動 員 ， 編 號 7 與 8 運 動 員 高 於

6 運 動 員 ， 編 號 8 運 動 員 高 於 7 運 動 員 ； 原 因 在 於 品 勢 的 正

確 性 （ 基 本 動 作 ） 即 運 動 員 個 人 對 該 品 勢 的 每 一 個 品 與 動 作

的 了 解 程 度 ， 佔 了 總 分 的 一 半 ， 若 能 掌 握 到 此 部 份 ， 分 數 不

至 於 失 去 水 準 ； 再 者 表 現 部 份 即 對 動 作 規 範 愈 了 解 者 愈 能 抓

準 何 時 該 用 力 、 何 時 應 搭 配 呼 吸 、 何 時 該 利 用 力 學 原 理 將 關

節 做 大 或 小 角 度 的 變 化 、 、 、 等 等 ， 以 上 皆 是 影 響 成 績 的 因

素 ， 因 此 該 部 份 才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而 品 勢 2 表 現 部 份 未 達 顯 著

（ F  =  . 4 0 3， p  >  . 0 5）， 原 因 在 於 運 動 員 此 部 份 的 成 績 除 編 號

1、2 與 5 外 ， 分 數 並 未 高 於 品 勢 1 的 表 現 部 份 ， 編 號 8 運 動

員 該 部 份 分 數 低 於 品 勢 1 的 表 現 部 份 0 . 3 4 分 落 差 最 大，因 此

未 有 差 異 。 趙 鐘 華 （ 2 0 0 7） 指 出 ， 武 術 運 動 具 有 高 的 審 美 觀

賞 價 值 ， 使 人 在 武 術 表 演 的 意 境 中 獲 得 美 的 感 官 愉 悅 ， 更 重

要 的 是 它 注 重 追 求 內 在 的 自 我 修 養 ， 其 強 調 意 與 氣 合 、 氣 與

力 合 、 手 與 足 合 、 肘 與 膝 合 、 肩 與 胯 合 ， 使 得 促 進 身 體 全 面

性 均 勻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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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決賽第二指定品勢成績之差異  
 

一 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之 差 異  
 從 表 4 - 4 得 知，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前 後

兩 次 演 繹 差 異 達 顯 著 （ t  =  2 . 3 8 3， p  <  . 0 5）， 事 後 比 較 ， 品 勢

1 時 成 績 高 於 品 勢 2。正 因 為 此 差 異 才 可 以 拔 濁 優 劣，運 動 員

在 技 術 部 份 的 分 數 有 時 高 一 些 或 低 一 些 ， 在 表 現 部 份 的 分 數

亦 然 ， 或 品 勢 1 沒 有 演 繹 好 時 ， 需 將 品 勢 2 分 數 拉 高 ， 但 也

會 因 為 品 勢 1 沒 有 演 繹 好 而 影 響 品 勢 2 的 分 數 造 成 品 勢 1 的

分 數 高 於 品 勢 2，除 出 編 號 1 與 2 外，其 餘 運 動 員 皆 是 如 此 。

僅 編 號 1 與 2 在 品 勢 2 表 現 部 份 分 數 高 於 品 勢 1， 推 論 應 為

對 品 勢 1 的 掌 握 較 好 ， 加 上 裁 判 評 分 高 低 為 主 觀 因 素 ， 若 品

勢 1 的 分 數 已 經 很 高 ， 演 繹 品 勢 2 時 若 非 有 很 明 顯 的 超 越 ，

分 數 是 低 於 品 勢 1 的 ， 基 於 上 述 的 理 由 ， 若 第 一 次 演 繹 較 差

則 第 二 次 的 分 數 是 明 顯 會 超 越 第 一 次 的 ， 此 為 差 異 因 素 之

一 。 再 者 蔡 瑞 芳 、 湯 文 慈 （ 2 0 0 8） 談 到 身 體 姿 勢 及 動 作 控 制

就 一 定 會 談 到 平 衡 。 體 育 大 辭 典 認 為 平 衡 就 是 指 身 體 對 空 間

的 知 覺 ， 是 運 動 中 維 持 穩 定 的 機 能 。 身 體 的 平 衡 控 制 是 非 常

重 要 的 一 種 能 力 ， 也 是 一 種 複 雜 的 能 力 ， 人 體 要 能 維 持 直 立

而 不 傾 倒 需 要 許 多 不 同 肌 肉 活 動 的 控 制 ， 不 但 有 來 自 於 身 體

各 肢 段 所 受 的 重 力 還 需 面 對 外 界 所 給 予 的 種 種 干 擾 。 依 據 規

則 可 知 此 部 份 評 分 包 含 了 對 整 個 品 勢 的 1、 熟 練 度 ： 進 行 平

衡、力 量 與 速 度 的 應 用；2、表 現 力 量、速 度、節 奏 與 精 神 氣

勢 ， 然 而 金 剛 品 勢 最 難 的 地 方 就 在 於 平 衡 的 展 現 。 在 品 勢 展

演 過 程 中 如 何 控 制 適 當 的 力 量 與 速 度 的 施 展 之 外 ， 還 能 保 持

自 身 的 平 衡 與 穩 定 ， 使 動 作 能 流 暢 順 利 的 進 行 ， 更 顯 重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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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及 表 現 成 績 之 差 異  

（ 一 ）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技 術 部 份 成 績 之 差 異  

 從 表 4 - 5 得 知，前 8 名 運 動 員 於 指 定 品 勢 1 及 2 在 技 術 部

份 顯 示 達 顯 著（ t  =  3 . 7 2 5， p  <  . 0 5），事 後 比 較 品 勢 1 高 於 2。

原 因 在 於 運 動 員 對 每 一 個 品 勢 的 技 術 都 需 要 很 清 楚 、 了 解 動

作 的 正 確 性 ， 在 參 賽 之 前 除 了 不 斷 的 訓 練 外 ， 也 應 參 加 品 勢

講 習 及 熟 讀 規 則 了 解 不 被 扣 分 的 要 點 ， 注 重 小 細 節 ， 分 數 的

落 差 乃 失 之 毫 米 差 之 千 里 ， 細 節 處 即 是 勝 敗 決 定 的 關 鍵 。  

（ 二 ）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表 現 部 份 成 績 之 差 異  

 從 表 4 - 6 得 知，前 8 名 運 動 員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及 2 在

表 現 部 份 顯 示 未 達 顯 著 （ t  =  . 6 1 9， p  >  . 0 5）。 主 要 原 因 為 對

品 勢 正 確 性 （ 基 本 動 作 ） 的 掌 握 度 不 夠 準 確 及 穩 定 ， 間 接 影

響 表 現 ， 表 現 是 品 勢 比 賽 中 得 分 的 重 要 環 節 ， 如 速 度 、 節 奏

或 柔 軟 度 等 的 突 破 與 展 現 ， 所 以 品 勢 運 動 員 必 須 徹 底 了 解 該

品 勢 的 正 確 性 ， 訓 練 時 方 能 建 立 穩 固 的 基 石 ， 進 而 在 表 現 部

份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。 周 桂 名 （ 2 0 1 0） 跆 拳 道 未 來 想 要 提

升 優 良 的 競 賽 品 質 ， 如 何 提 高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水 準 變 成 非 常 重

要 的 因 素 之 一 。 選 手 在 競 賽 的 內 容 中 是 否 能 完 全 展 現 出 跆 拳

道 的 高 超 技 術 ， 藉 以 受 到 眾 人 肯 定 與 認 同 ； 以 及 選 手 在 競 賽

的 內 容 表 現 中 願 意 將 畢 身 所 學 的 高 技 術 水 準 ， 在 競 賽 中 應 用

而 出 ； 這 是 關 係 到 如 何 提 升 優 良 競 賽 品 質 的 評 估 之 一 。  

  

第三節  運動員於決賽過程表現之差異  
 

一 、 編 號 1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7 得 知，編 號 1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（ 扣 分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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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準 備 姿 勢（ 推 掌 手 掌 兩 手 心 應 相 對 應，

手 太 向 外 開 ， 角 度 太 大 ） 、 順 序 1（ 二 段 側 踢 沒 力 、 頓 點 沒

做 好 ） 、 23（ 側 踢 沒 定 點 ） 、25（ 掌 下 壓 擋 壓 太 低 ， 應 壓 於

心 窩 處 即 可 ） 、 27（ 手 刀 砍應 雙 手 一 起 動 ， 只 動 單 手 ， 動 作

不 明 顯 ） 。 整 體 優 點 為 腳 的 踢 擊 高 度 達 標 準 ； 缺 點 為 動 作 太

剛 硬 ， 缺 乏 柔 韌 性 ， 踢 擊 定 點 時 間 不 夠 久 ， 力 量 的 使 用 並 非

每 一 動 作 都 有 出 力 道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2-4（ 下 顎 扣 打 ，

動 作 太 ， 未 做 完 成 即 急 著 做 下 一 動 ， 弓 步 步 伐 太 小 ） 、 5、 6

皆 為（ 手 刀 中 端 擋，角 度 太 小，肘 關 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）、

8（ 金 剛 防 禦 手 距 離 大 腿 應 兩 個 拳 頭 ， 太 開 ， 速 度 太 快 不 足 8

秒 ） 、 11、 14、 21、 24皆 為 （ 山 型 擋 ， 手 沒 有 從 腰 部 啟 動 ，

拉 至 胸 前 啟 動 過 高 ）、 15（ 金 剛 防 禦 晃 動 不 穩 ）、 13、 23 皆

為 （ 下 端 推 擋 ， 手 應 放 於 大 腿 中 線 近 前 側 ， 手 太 後 面 ） 。 整

體 優 點 為 氣 的 表 現 不 錯 ； 缺 點 為 節 奏 沒 有 掌 控 好 忽 快 忽 慢 。  

二 、 編 號 2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8 得 知，編 號 2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（ 扣 分 ）

處，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1、 5 皆 為（ 雙 手 刀 擋，靠 近 身 體

的 手 應 放 於 心 窩 位 置 ， 手 放 太 後 面 ）、 1 8、 2 3 皆 為 （ 正 拳 目

標 側 擊 位 置 沒 擊 準 ， 施 力 位 置 錯 誤 造 成 聳 肩 ） 。 整 體 優 點 為

踢 擊 高 度 夠 達 標 準 ； 缺 點 為 踢 擊 時 支 撐 腳 的 膝 關 節 彎 曲 未 打

直、踢 擊 定 點 時 間 不 夠，呼 吸 不 順 暢，順 序 1 8、 2 3 施 力 點 錯

務 造 成 聳 肩 現 象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8、 1 5 皆 為 （ 金 剛

防 禦，手 距 離 大 腿 應 兩 個 拳 頭，手 太 開，做 太 快 不 夠 8 秒 ）、

1 8（ 金 剛 防 禦，身 體 傾 斜 ）、 2 5（ 金 剛 防 禦，身 體 嚴 重 晃 動 ，

左 腳 上 提 後 又 往 下 掉 ）、 1 3、 2 3 皆 為（ 下 端 推 擋 ， 手 應 放 於

大 腿 中 線 近 前 側， 手 太 後 面 ，速 度 太 快 不 足 5 秒 ）、 1 1、 1 4、



 70

2 1、 2 4 皆 為 （ 山 型 擋 ， 手 用 力 過 大 晃 到 腦 後 位 置 超 出 側 臉

前 ）、 7 轉 8、 1 4 轉 1 5、 2 4 轉 2 5 皆 為 （ 鶴 立 ， 將 動 作 分 段 ，

欠 缺 連 貫 性，速 度 過 快 不 足 8 秒 ）、 9、 1 0、 1 6、 1 7、 1 9、 2 0、

2 6、 2 7 皆 為（ 大 鉸 鏈 動 作 ， 胸 前 的 手 應 平 放 ， 沒 有 放 平 往 下

垂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氣 的 表 現 不 錯；缺 點 為 演 繹 動 作 太 過 誇 大 ，

平 衡 、 穩 定 性 不 足 。  

三 、 編 號 3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9 得 知，編 號 3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（ 扣 分 ）

處 ， 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準 備 姿 勢 與 歸 位 姿 勢 皆 為 （ 推 掌 位 置

太 低 ， 手 掌 太 開 ）順 序 2（ 兩 段 側 踢 沒 有 收 腳 ）、 12（ 折 膝 壓

制 ， 手 指 應 併 攏 沒 有 併 攏 ）、 17、22 皆 為 （ 目 標 側 擊 手 指 沒

有 扣 緊 ）、 18、23 皆 為（ 側 踢 沒 有 定 點 ）、 20、2 5 皆 為（ 掌 下

壓 擋 角 度 太 大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踢 擊 高 度 夠 達 標 準；缺 點 踢 擊 與  

動 作 時 腰 力 運 用 得 少 、 節 奏 太 快 、 腳 定 點 時 間 不 夠 。 金 剛 品

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8、 1 5、 1 8、 2 5 皆 為 （ 金 剛 防 禦 ， 速 度 太 快

不 足 8 秒，支 撐 腳 沒 彎 曲 ）、 1 1、 1 4、 2 1、 2 4 皆 為（ 山 型 擋 ，

雙 手 肘 關 節 角 度 應 呈 90°，角 度 過 大，手 太 開 ）、 1 2、 2 2 皆 為

（ 中 端 推 擋 肘 關 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，角 度 太 大 ）、 9、 1 0、

16、1 7、 1 9、 2 0、 2 6、 2 7 皆 為 （ 大 鉸 鏈 ， 置 放 於 胸 前 的 手 超

過 身 體 側 邊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穩 定 性 中 等；缺 點 節 奏 太 快、力 道

拿 捏 不 好 。  

四 、 編 號 4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1 0 得 知 ， 編 號 4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（ 扣

分 ） 處 ， 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準 備 姿 勢 與 歸 位 姿 勢 皆 為 （ 推 掌

手 掌 兩 手 心 應 相 對 應 ， 手 太 向 外 開 ， 角 度 太 大 ）、 順 序 1、5

皆 為 （ 雙 手 刀 ， 前 手 的 肘 關 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， 角 度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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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 ）、 1 4（ 折 膝 壓 制 手 位 置 太 低 ）、 1 7、 2 2 皆 為（ 目 標 側 擊 手

指 沒 有 扣 緊 ）。整 體 表 現 優 點 運 用 腰 力 來 展 現 力 量，力 道 表 現

很 足 ， 演 繹 時 剛 柔 並 濟 ； 缺 點 氣 的 表 現 不 足 ， 不 夠 流 暢 ， 身

高 較 高 ， 依 照 比 例 而 言 ， 腳 踢 擊 的 高 度 不 達 標 準 ， 踢 擊 定 點  

時 間 不 夠 久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5、 6、 7 皆 為 （ 手 刀 中

端 擋 肘 關 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角 度 不 夠 ）、 8、 1 5、 1 8、 2 5

皆 為（ 金 剛 防 禦，手 應 距 離 大 腿 側 兩 個 立 拳 位 置，手 太 開 ）、 

1 1、 1 4、 2 1、 2 4 皆 為 （ 山 型 擋 ， 手 應 與 頭 部 同 高 沒 有 放 平 往  

下 垂 ）、 9、 1 0、 1 6、 1 7、 1 9、 20、2 6、 2 7 皆 為 （ 大 鉸 鏈 ， 置

放 於 胸 前 的 手 超 過 身 體 側 邊，沒 有 放 平 下 垂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穩

定 性 足 ， 大 致 流 暢 、 有 力 量 、 節 奏 、 剛 柔 性 掌 握 得 很 好 ； 缺

點 為 呼 吸 調 配 得 不 好 ， 氣 不 夠 順 暢 。  

五 、 編 號 5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1 1 得 知 ， 編 號 5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（ 扣

分 ） 處 ， 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準 備 姿 勢 與 歸 位 姿 勢 皆 為 （ 推 掌 手

掌 應 相 對 ， 角 度 太 斜 、 往 外 張 開 ）、 順 序 13（ 中 端 推 擋 肘 關

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， 角 度 不 夠 ）、 1 7（ 目 標 側 擊 正 拳 沒 有

打 中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氣 的 表 現 不 錯；缺 點 為 太 剛 硬 不 夠 柔 韌 、

用 力 過 猛 造 成 聳 肩 現 象、側 踢 有 定 點 但 力 道 不 足、節 奏 太 快。

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8、 1 5、 1 8、 2 5 皆 為 （ 金 剛 防 禦 ， 速 度 過

快 不 足 8 秒 ）、 1 1、 1 4、 2 1、 2 4 皆 為 （ 山 型 擋 ， 手 應 與 頭 部

同 高 ， 沒 有 放 平 往 下 垂 ）、 9、 1 0、 1 6、 1 7、 1 9、 20、2 6、 2 7

（ 大 鉸 鏈，置 放 於 胸 前 的 手，沒 有 放 平 下 垂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穩

定 性 足 夠 、 身 體 沒 有 晃 動 ； 缺 點 為 用 力 過 猛 造 成 聳 肩 現 象 、  

呼 吸 不 順 暢 。  

六 、 編 號 6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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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 表 4 - 1 2 得 知 ， 編 號 6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（ 扣

分 ） 處 ， 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準 備 姿 勢 與 歸 位 姿 勢 皆 為 （ 推 掌

手 掌 應 相 對，角 度 太 斜、位 置 應 放 於 嘴 巴 高 度，太 低 ）、順 序

1 7、 2 2 皆 為 （ 目 標 側 擊 手 指 沒 有 扣 緊 ）、 2 0、 2 5 皆 為 （ 手 肘

側 打，手 指 沒 扣 緊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氣 的 表 現 不 錯、踢 擊 高 度 夠

達 標 準 ； 缺 點 為 太 剛 硬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8、 1 5 皆 為

（ 金 剛 防 禦，速 度 太 快 不 足 8 秒 ）、 18（ 金 剛 防 禦，速 度 太 快

不 足 8 秒 、 此 動 嚴 重 晃 動 ）、 2 5（ 金 剛 防 禦 ， 速 度 太 快 不 足 8

秒、腳 不 穩 ）、 1 2、 2 2（ 中 端 推 擋，肘 關 節 彎 曲 度 為 1 00°~ 1 1 0 

°， 雙 手 彎 曲 角 度 太 大 ）、 1 3、 2 3（ 下 端 推 擋 手 應 距 離 大 腿 兩

個 立 拳 距 離 ， 太 開 ）、 1 1、 1 4、 2 1、 2 4（ 山 型 擋 手 預 備 位 置 應

從 腰 部 啟 動，拉 至 肚 子 太 高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穩 定 性 佳、力 量 足；

缺 點 為 節 奏 掌 握 不 好 、 動 作 過 大 。  

七 、 編 號 7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1 3 得 知 ， 編 號 7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（ 扣

分 ）處 ， 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1、 5（ 雙 手 刀 前 手 肘 關 節 彎

曲 度 為 1 00°~ 1 10°， 角 度 不 夠 彎 太 直 ）、 1 9、 2 4（ 下 端 擋 手 位

置 應 距 離 股 四 頭 肌 上 方 兩 個 拳 頭 處，太 高 ）。整 體 優 點 為 踢 擊

高 度 夠 達 標 準 、 氣 的 表 現 佳 ； 缺 點 為 節 奏 太 快 、 踢 擊 定 點 時

間 不 夠 久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1 1（ 山 型 擋 ， 腳 重 踩 力 量

不 足 ）、 1 3、 2 3（ 下 端 推 擋，手 應 放 於 大 腿 中 線 近 前 側， 手 太

後 面 ）。 整 體 優 點 為 穩 定 性 佳 ； 缺 點 為 力 量 不 足 。  

八 、 編 號 8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1 4 得 知 ， 編 號 8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（ 扣

分 ）處，高 麗 品 勢 扣 分 處 為 順 序 4、8 皆 為（ 三 七 步 步 伐 太 大 ）。

整 體 優 點 為 剛 柔 並 濟 流 暢 性 佳 、 每 一 個 動 作 幾 近 使 勁 、 踢 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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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一 動 作 皆 有 定 點 ； 缺 點 為 步 伐 稍 微 過 大 。 金 剛 品 勢 扣 分 處

為 順 序 1 3、 2 3 皆 為（ 下 端 推 擋，拳 心 應 朝 向 大 腿 側，轉 到 後

方 去 ）、 1 8（ 金 剛 防 禦 ， 此 動 晃 動 ， 腳 沒 靠 緊 膝 關 節 ）。 整 體

優 點 為 穩 定 性 佳、流 暢 性 佳、力 量 足；缺 點 僅 順 序 1 8 身 體 不

穩 造 成 晃 動 。  

九 、 整 體 運 動 員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 

 從 表 4 - 1 5 得 知 ，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-高 麗 運 動 員 演 繹 差

異 處 相 差 很 大，僅 編 號 3 運 動 員、 4 運 動 員、 6 運 動 員 皆 於 順

序 1 7、 2 2 被 扣 分，都 是 目 標 側 擊 手 指 沒 有 扣 緊。在 決 賽 第 二

指 定 品 勢 2 -金 剛 運 動 員 演 繹 時 差 異 處 不 盡 相 同，有 6 名 運 動

員（ 超 過 2 / 3）同 樣 是 在 順 序 8、 1 5、 1 8、 25 金 剛 防 禦 ； 有 5

名 運 動 員（ 超 過 2 / 3）同 樣 是 在 順 序 11、14、21、24 山 型 擋 ；

有 一 半 運 動 員 同 樣 是 在 順 序 9、 10、 16、 17、 19、 20、 26、

27 大 鉸 鏈 處 被 扣 分，由 此 可 驗證 前 面 所 述 金 剛 品 勢 重 平 衡 與

穩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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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陸章  結論與建議  

 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2 0 1 1 年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選 拔 賽 成 績

之 差 異 ， 以 全 國 女 子 個 人 1 4 - 1 8 歲 決 賽 前 八 名 為 對 象 ， 在 於

了 解 各 運 動 員（ 一 ）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獲 得 積 分 總 成 績（ 二 ）

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成 績 （ 三 ）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等 ， 三 面 向 成 績

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利 用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將 競 賽 過 程 做 完 整 記 錄 ， 並

將 所 得 數 據 以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分 析 ， 所 得 結 果 為 第 一 節 結 論 、

第 二 節 建 議 ， 分 述 如 下 ：  
 

第一節 結論  
 
一 、 各 運 動 員 積 分 總 成 績 （ 一 ） 品 勢 1 -高 麗 技 術 與 表 現 達 顯

著 。（ 二 ） 品 勢 2 -金 剛 技 術 達 顯 著 ， 表 現 未 達 顯 著 。  

二 、 各 運 動 員 前 後 兩 次 演 繹 品 勢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且 品 勢 1 -高 麗

高 於 品 勢 2 -金 剛 。  

三 、 整 體 總 成 績 隨 著 編 號 遞 增 而 遞 增 ， 編 號 4、 5 與 6； 7 與

8 運 動 員 較 為 接 近 ， 除 了 編 號 1 與 2 運 動 員 外 ， 整 體 而

言 品 勢 1 分 數 高 於 品 勢 2。  

四 、 總 成 績 同 分 時（ 編 號 5 與 6）， 依 表 現 部 份 分 數 高 者（ 編

號 5） 獲 勝 。 因 此 該 部 份 的 成 績 高 低 與 否 為 影 響 比 賽 勝

負 的 直 接 關 鍵 。  

五 、 運 動 員 於 決 賽 過 程 表 現 差 異 ， 在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1 -高

麗 運 動 員 演 繹 差 異 處 相 差 很 大 ， 僅 編 號 3 運 動 員 、 4 運

動 員 、 6 運 動 員 皆 於 順 序 1 7、 2 2 被 扣 分 ， 都 是 目 標 側 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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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指 沒 有 扣 緊。在 決 賽 第 二 指 定 品 勢 2 -金 剛 運 動 員 演 繹

時 差 異 處 不 盡 相 同 ， 有 6 名 運 動 員 （ 超 過 2 / 3） 同 樣 是

在 順 序 8、 1 5、 1 8、 2 5 金 剛 防 禦 ； 有 5 名 運 動 員 （ 超 過

2 / 3） 同 樣 是 在 順 序 1 1、 1 4、 2 1、 2 4 山 型 擋 ； 有 一 半 運

動 員 同 樣 是 在 順 序 9、 1 0、 1 6、 1 7、 1 9、 2 0、 2 6、 2 7 大

鉸 鏈 處 被 扣 分 ， 由 此 可 驗 證 金 剛 品 勢 重 平 衡 與 穩 定 。  

 

第二節 建議  
 
一 、 透 過 加 強 單 一 動 作 技 術 正 確 性 及 穩 定 性 後 ， 再 將 其 結 合

運 用 在 比 賽 中 ， 應 能 減 少 在 臨 場 時 發 生 動 作 失 誤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發 現 國 內 品 勢 運 動 員 在 表 現 部 份 分 數 普 遍 不 佳 ，

超 過 4 分 者 僅 少 數 一 、 兩 位 ， 2 0 1 1 年 1 0 月 世 界 跆 拳 道

聯 盟 ， 修 訂 了 跆 拳 道 品 勢 規 則 ， 在 正 確 性 部 份 佔 4 分 ，

表 現 部 份 佔 6 分，未 來 比 賽 將 實 施 新 規 則，為 因 應 此 改

變，應 加 強 表 現 部 份 的 訓 練，以 符 合 未 來 國 際 比 賽 之 趨

勢 。  

三 、 應 加 強 對 跆 拳 道 品 勢 的 國 際 情 報 蒐 集 ， 及 國 內 的 普 遍 推

廣，多 舉 辦 賽 事 及 研 習，結 合 國 內 教 練 發 展 出 適 合 跆 拳

道 品 勢 之 訓 練 及 戰 略 。  

四 、 定 期 推 派 有 意 願 之 教 練 與 有 潛 力 之 運 動 員 至 國 際 觀 摩 學  

習 汲 取 相 關 經 驗 ， 以 提 升 跆 拳 道 品 勢 運 動 技 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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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附 錄 一  

2 0 1 1 年 第 六 屆 世 界 盃 跆 拳 道 品 勢 錦 標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選 拔 裁

判 名 單 及 教 練 、 裁 判 級 數  

姓 名  縣 市 別  教 練 級 數  裁 判 級 數  備 註  
胡 ○ 雯  臺 北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韓 ○ 捷  臺 北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陳 ○ 斌  臺 北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戴 ○ 華  桃 園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羅 ○ 英  桃 園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巫 ○ 貴  苗 栗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▲  
林 ○ 裕  臺 中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▲  
鄭 ○ 元  臺 中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吳 ○ 哲  南 投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楊 ○ 萍  嘉 義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黃 ○ 祥  臺 南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▲  
陳 ○ 安  高 雄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▲  
張 ○ 傑  高 雄 市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 
王 ○ 承  花 蓮 縣  國 家 級  國 家 級  ▲  

註 ： 基 於 研 究 倫 理 ， 因 此 將 各 裁 判 姓 名 中 間 的 字 以 ○ 代 替 ，

備 註 ▲ 號 為 該 組 別 比 賽 之 評 分 裁 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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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

 

 

 

 

裁 判 按 鍵 評 分 計 錄 電 腦 顯 示 圖  

 

 



 86

附 錄 三   

女 子 個 人 組 1 4 - 1 8 歲 比 賽 裁 判 評 分 原 始 成 績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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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四  

高 麗 品 勢 概 要 表 -觀 察 人 員 記 錄 表 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修 改 自 L i ,  J .  M . ,  T i n g ,  C .  J . ,  &  C h i n ,  C .  H .  ( 2 0 0 9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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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五  

金 剛 品 勢 概 要 表 -觀 察 人 員 記 錄 表 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修 改 自 L i ,  J .  M . ,  T i n g ,  C .  J . ,  &  C h i n ,  C .  H .  ( 2 0 0 9 )  


